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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冬至观念与《尧典》历象的岁始岁终

邓　东
（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５９０）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圭表观测日影，发现了冬至现象，并进而认识到，作为年与年之间的终始交接点，

冬至具有阴极阳生、终而复始的特性。这种知识性的认识是制订历法的首要依据，又被概括成哲理信条，尊奉为

天道，成为一种自然法则；战国后期到西汉初，已普遍行用昼夜百刻制、十二时辰制及四分历，星占术以内行星晨

始出东方标示冬至时辰，历家则测得二十八宿赤道距度值与二十四节气太阳所在赤道宿度表，又运用分数算法，

从冬至之日划分出冬至时刻，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基本概念，使古代冬至观念呈现出不同的理论

形态。古人认识冬至是一个逐渐趋于精确的过程：仲冬→仲冬之月→冬至之月→冬至之日→冬至时刻，这些认

识成果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严格的区别。以此观之，《尚书·尧典》所述的测时方法，诸如辨识物候、

星象、斗指，计量漏刻及观测日出方位等，都仅能测得一个时段，其纪时方法也仅能识别四季，因此没有规定一年

以何时为终始，年与年之间处于循环无端的模糊状态。这一口传史料在形成文字时使用了一些后世的词语，附

会之言亦在所难免，其历年长度数值“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则属于战国以后的认识。这就需要对不同历史阶段

的不同认识加以辨别，如果用后世知识去改写这种初始文化，就无法认识其中所蕴含的特有的思想意义，也不利

于认识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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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授民时”，所授的是一种“数 法”。司 马 贞《索 隐》说，这 是“历 数 之 法”；张 守 节《正 义》说，此 法“定 其 天

数，以为一岁之历”。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史记》第１７页。《艺 文 类 聚》卷５《岁 时 下·历》引 先 秦 著 作《尸 子》：“造 历 数 者，羲 和 子 也。”

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欧阳询《艺文类聚》第９５页。这些人都说《尧》历 是 一 岁 之“数”，即 一 年３６６日 之 数，却 没 有 说 这 个“数”的 起 止 日

期。这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尧典》没有对一岁之终始作出具体规定。顾栋高《尚书质疑》卷上《编年起于尚书论》：“《尚书》通部总无连年 纪

事者。”参见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６０册第１０５页。其时 没 有 规 定 年 与 年 之 间 的 终 始 交 接 日，就 不 能 用 纪 年 法 排

列年与年之间的次序，也就不能“连年纪事”。此即《黄帝内经素 问·六 节 藏 象 论》所 谓：“五 日 谓 之 候，三 候 谓 之 气，六 气 谓 之 时，四 时 谓 之

岁，……终朞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参见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黄帝内经素问》第６３－

６４页。又有林之奇《尚书全解》卷１：“历数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 度 之 一，而 以 日 月 星 辰 之 久 近 纪 岁 月 之 先 后 也。”参 见 世 界 书 局１９８５

年版《四库全书荟要》经部第１６册第１３页。这其实是战国以后四分术的岁实，非《尧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数也。

　　《尚书·尧典》记载，唐尧命羲和观象制历，授民以时。其文曰：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

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

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

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１］１９

所谓“朞三百有六旬有 六 日”，是 指 一 年 从 始 至 终 的 间 隔 长 度。问 题 在 于，一 年 以 何 时 为 始，又 以 何 时 为

终，这里并无交代。① 崔述《唐虞考信录》卷１《尧 授 时》称：“此 其 记 尧 之 命 羲 和，何 也？ 曰：记 历 法 所 自 始，

四时所由定，而岁所由成也。……而后四时不爽，乃始定为画一之法，以垂后 世。”［２］如 果《尧 典》所 述 之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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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完善的历法，就应当对岁始与岁终作出明确规定。

在西汉司马迁之前，出于治历的不同需要，对于岁始岁终主要有三种说法，即三正为王者之终始，立春为人

事之终始，冬至为天道之终始。《史记·历书》载：“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夏正以正月，殷正以

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３］１３４８－１３５０是说不同朝代用地支记月，分别以建寅（正月）、建丑（十二月）、建子（十一月）

为一年之始；其一年之终，则应衔接一年之始。① 《史记·天官书》载：“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３］５３《史记·律

书》：“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３］１３４３自西汉起，学者多依据这三种用历之法来讨论《尧》历的岁始岁终问题，迄无

定论。这个问题位于历史源头，关系着古代文化诸多领域的研究起点，需要有些合理的解说，以供参考。

一、古代学者对《尧典》所述历象的各种见解

历代学者主要围绕《尧典》所述历 象 的 建 正 问 题，以 及 根 据 原 始 初 民 流 传 下 来 的 不 同 的 岁 时 观 念，讨

论《尧典》历象的岁始与岁终问题。

围绕《尧典》所述历象的建正问题展开讨论，主要有尧时建寅说、建丑说、建子说、无三正说。

尧时建寅说。其一，《尚书·舜典》记尧舜传位时间：“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１］３３“月 正 元 日，舜 格 于

文祖。”［１］４１孔安国注：“上日，朔日也。”［１］３３孔颖达正义：“此 是 正 月 之 朔，故 云 上 日，言 一 岁 日 之 上 也。”［１］３４

马明衡《尚书疑义》卷１：“正月上 日，谓 正 月 之 朔 日 也。郑 玄 以 为 帝 王 易 代 莫 不 改 正，尧 正 建 丑，舜 正 建

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 即 位；及 改 尧 正，故 云 月 正 元 日，故 以 异 文。此 自 以 后 世 改 正 朔 之 事 拟

议而为之说耳。王肃以为惟殷、周 改 正 易 民 视 听，自 夏 以 上 皆 以 建 寅 为 正，二 文 不 同，史 异 词 耳。此 说 为

是。”［４］战国时《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载，尧时“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赐虞舜命”，“七 十 三 年 春 正 月，

舜受至于文祖”。［５］都 将 尧 舜 传 位 时 间 落 实 在“春 正 月”，以 说 明 其 时 为 建 寅。② 其二，《魏书·李业兴传》

载，南北朝东魏天平四年，梁武帝萧衍提出“尧时以何月为正”这一问题，又自己答曰：“‘寅宾出日’，即是正

①

②

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三正说”，号称三 代 正 朔 之 制。其 基 本 观 点 是，夏 商 周 三 代 及 更 早 的 朝 代 分 别 以 寅 月、丑 月、子 月 为 正。
《礼记·大传》“改正朔”条孔颖达疏：“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 王 者 得 政，示 从 我 始，改 故 用 新，随 寅、丑、子 所 建 也。”参 见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２００８年版《礼记正义》第１３５５页。高承《事物纪原》卷１《正朔历数 部》第 二《正》：“历 代 所 尚 不 同，故 所 为 之 正 各 异。”参 见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馆

１９３７年版高承所著《事物纪原》第７页。实际上，“三正说”只规定了三种正月，却没有交代一年以何时为终 始。可 以 说，这 并 不 是 一 种 严 格

的历法。古时即使行用“三正”，也只用于国事；农事则仍然以孟春为正月。《魏书·李 业 兴 传》载 李 业 兴 之 言：“虽 三 正 不 同，言 时 节 者 皆 据

夏时正月。”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魏收所撰《魏书》第１８６４页。顾栋高《尚书质疑》卷中《商周改时改月论》：“王者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所

以新天下之耳目。凡王朝之发号施令，与史臣之编年纪事，必禀于是，而莫有易焉者也。改正则必改月（改某月为正月，是为改正）。……惟

《毛诗》及《论语》之言莫春，则出于民俗之话言，间有从夏正者。”又同书卷上《编年起于尚书论》：“盖周以子月为正，于夏正有两月之不同，而

夏正前代行于民间已久，故于时月日之书皆不相系，以一臣民之视听，使之不 惑。此 有 周 一 代 之 书 法 也。”参 见 齐 鲁 书 社１９９７年 版《四 库 全

书存目丛书》经部第６０册第１２７页、１０５页。

对于《尚书·舜典》所述尧舜传位时间“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宋蔡沈《书经集传》说：“月正，正月 也；元

日，朔日也。”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蔡沈《书经集传》第８页。然而，只说其中的“正”是指正朔，仍然无法知道尧以何月为正。谢 肇

淛《五杂组》卷２《天部》２说：“岁首必曰正月，……正者，取义以 正 朔 也。”“以 一 月 为 正 月，盖 自 唐 虞 已 然。舜 以 正 月 上 日 受 终 于 文 祖 是 已。

唐虞月建不可考。”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谢 肇 淛 所 著《五 杂 组》第２９页。也 有 人 认 为，“正”不 一 定 指 正 月，也 可 以 指 吉 月 良 辰。如《仪

礼·士冠礼》：“以岁之正，以月之令。”郑玄注：“正，犹善也。”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郑玄注《仪礼》第８页。戴震《尚书义考》引三国时王肃

之言：“‘月正元日’，犹言‘正月上日’，变文耳。《礼》云‘令月吉日’又变文言‘吉月令辰’，此之 类 也。”参 见 新 文 丰 出 版 公 司１９８４年 版《尚 书

类聚初集》第２册第１５２页。郭良翰辑《续问奇类林》引明代郑晓（字窒甫）曰：“……犹云令月吉日，良辰耳。”参见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四

库 未收书辑刊》第７辑１５册第７８３页。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也说：“‘岁之正，月之令’变文而成‘正月上日’或‘月正元日’，代表

一个不能确指的美好日子，就成了《尧典》里的用语了。……其实它们都不过是良辰吉日的古典说法。”参见《文 物》１９７９年 第６期 第８３页。

还有人认为这是虚文，是一种神秘化的说法，没有实际意义。如 清 末 民 初 学 者 杨 献 廷《复 学 忘 我》（二）：“《书》经 上《舜 典》篇‘正 月 上 日’之

日、‘月正元日’之日，人皆目此日字，是个虚文记历。不知千古即是此一日。此 日 在 道 家 谓 之 天 元 金 宝，在 佛 家 谓 之 大 日 如 来，在 儒 家 谓 之

大哉乾元。”参见上海道德学社１９４１年版《祖泰先生讲学类记》第４３２－４３３页。笔 者 认 为，《舜 典》所 说 的 这 两 个 日 期 既 无 纪 时 序 列，也 无 纪

时格式，无助于解决《尧》历的终始问题。另外一个细节是，对于《舜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 祖”，蔡 沈《书 经 集 传》引 苏 氏 曰：“受 终 告 摄，此

告即位也，然春秋国君，皆以遭丧之明年正月即位于庙而改元。”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蔡沈《书经集传》第８页。从这里可看 出，自

汉代以后讨论尧时三正所依据的主要是春秋时期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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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尧典》，何得云尧时不知用何正也？”［６］赵翼《三正》引梁武帝此

言，认为“此据《尧典》证尧之以寅为正月，最为明确。”［７］这是用“寅”这个字作为依据。① 其三，北宋邵雍《皇

极经世书》卷３《以运经世》：“唐帝尧肇位于平阳，号陶唐氏，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期三

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 定 四 时 成 岁，曰 载，建 寅 月 为 始。”②朱 隐 老 注 曰：“《连 山》之《易》，神 农 之《易》也，以

《艮》为首，而凡建寅者宗之，虽唐虞亦然，不独夏后氏为然也。”［８］其四，南宋罗泌《明三正》：“考之三皇之代，

岁皆纪寅。……帝尧之分四子，亦鸟正于仲春，是则其建同矣。”［９］此说乃据《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其五，胡宏《五峰集·与彪德美》：“建正，自黄帝、尧、舜皆建寅。”［１０］其六，明代朱载堉《律历融通》卷４《日躔》：

“夫唐、虞禅让，正朔相沿，故《大戴礼记》云：‘虞夏之历，建正于孟春’，此之谓也。”［１１］９８３唐与虞是否禅让，③禅

让是否正朔相沿，虞舜是否建正于孟春，这些问题不能随便一说了事。其七，明末清初黄宗羲《答范国雯问喻

春山律历》载：“尧之建寅，于《尧典》见之，经文彰明，不比他书可以附会。”［１２］虽言之凿凿，而实际上，《尧典》

“寅宾出日”的“寅”未必指建寅，而应该是说以恭敬的态度去观测日出。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寅，敬也。

宾者，先候而迎之也。”［１３］汪绂《书经诠义》：“寅宾出日，盖亦设祭礼之。”［１４］这种观测活动后来发展成为祭日

的礼仪，可能也对日影的长短变化有所观测，只是当时没有从历法角度加以总结。

尧时建丑说。其一，汉代谶纬 书《尚 书 中 候·敕 省 图》：“陶 唐 氏 尚 白，以 十 二 月 为 正。”［１５］其 二，孙 星

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郑玄 注 曰：“帝 王 易 代，莫 不 改 正。尧 正 建 丑，舜 正 建 子。”［１６］其 三，《宋 书·礼 志

一》引三国魏明帝时高堂隆曰：“少 昊、有 唐、有 殷，皆 以 十 二 月 为 正。”［１７］其 四，《晋 书·律 历 志 下》引 三 国

魏明帝时杨伟说：“昔在唐帝，……以大吕之月为岁 首，以 建 子 之 月 为 宪 初。”［１８］俞 正 燮《古 宪 论》引 此 文 释

曰：“是唐正朔用丑，置算则起子半，与殷同法。”［１９］３６８其 五，唐 武 则 天《改 元 载 初 赦》：“神 农、少 昊、陶 唐、有

殷，皆以建丑之月为正。”［２０］其六，苏轼《兴 龙 节 集 英 殿 宴 教 坊 词·女 童 致 语》：“同 尧、舜 之 性 仁，而 能 济

众；陋成、康之刑措，犹待积年。共 欣 建 丑 之 正，再 睹 兴 龙 之 会。”［２１］其 七，《孟 子·万 章 上》有“尧 老 而 舜

摄”一语，清代宋翔凤注：“尧建丑，舜建子”。［２２］建丑说所依据的是西周的腊祭之 制。④ 汉 代 以 后 认 为 尧 时

①

②

③

④

关于“寅”字的理解，欧阳修《胡寅字序》：“寅之为言，恭且畏之辞。《虞书》‘寅 宾 出 日’、‘寅 饯 纳 日’云 者，尧 命 其 臣 羲 和 者 修 其 官，

而史美之之文。……言尧舜禹之事，载于《书》者，为万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际相言语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虽圣人犹然。”参 见 上

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版《欧阳永叔集》第３册《居士外集》第２７页。陈澔《礼记集说》：“日言出于东，则知为入于西，《尧典》‘于东曰’寅宾出

日，‘于西曰’‘寅饯纳日’者以此。”参见中国书店１９９４年版《新刊四书五经》第４０１页。
《尔雅·释天》“岁名”条：“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唐尧与虞舜时 是 否 用“载”字，已 经 无 从 考 证。邵 雍 认 为

尧时“曰载”，意在说明，按照由来已久的说法，历史上最先形成的 是“载”所 体 现 的 岁 时 观 念。而 叶 蕙 心《尔 雅 古 注 斠》引 三 国 时 孙 炎 注 曰：
“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８８册第４３２页。北宋邢昺《尔雅注疏》卷６疏曰：“载，岁也。

至曰载。”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第９５页。可见“载”即“至”，应释为年与年在冬至终而复始。邵雍所说

“曰载，建寅月为始”，不合孙炎、邢昺之意。

关于唐尧与虞舜相继的传说，《论语》《左传》等说尧 舜 禅 让，《竹 书 纪 年》等 说 舜 篡 尧 位。周 苏 平《尧、舜、禹“禅 让”的 历 史 背 景》认

为，“‘禅让’一事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历史事实是：尧、舜、禹三个部落相互斗争，相继成为入主中原的盟主。每一个部落各有自己 发 展

的源流，不是一个部落内的‘禅让’，而是不同部落间经过斗争后 相 继 成 为 盟 主。”参 见《西 北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１９９３年 第２期 第

４５－５２页。钱耀鹏《尧舜禅让故事的考古学研究》认为，“尧舜禹诸集团在中原地区的具体活动范围及文化特征不尽相同，且相互拥有较强的

独立性，但却无法降低尧舜禅让故事的可信度。以龙山城址为中心的扇形聚落群所构成的聚落群同盟等，进一步从考古学角度 证 实 平 等 式

联盟可能是尧舜禅让事件发生的社会基础。而禅让制的废 除 则 应 是 中 国 早 期 国 家 及 中 原 政 治 一 体 化 进 程 步 入 新 阶 段 的 重 要 标 志。”参 见

《中原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１４－１９页。
《史记·天官书》列出四种岁始，即冬至日、腊明日、正月旦、立春日。《汉书·严延年传》颜师古注曰：“建丑之月为腊祭，因会饮，若今之蜡

节也。”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班固所撰《汉书》第３６７２页。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据《左传》文，则腊祭乃周制。秦人受之，《史记·秦本纪》惠

文君‘十二年初腊’，正义云‘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史记》记秦初伏、初腊，伏腊应为周代已有之制，‘初’者，谓秦国初行，并不

是中国初行此制。”参见《考古学报》１９６５年第２期第１１１页。腊祭之礼有辞旧迎新之义，如《史记·天官书》：“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

气，故曰初岁。”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５３页。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腊”条：“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

功也。”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应劭所撰《风俗通义》第２０４－２０５页。《后汉书·礼仪志中》：“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参见中

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范晔所撰《后汉书》第３１２７页。就其性质而言，腊祭并不是一种历法上的岁始岁终。如《礼记·郊特牲》所谓：“蜡之祭也，主先啬

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第４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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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白、建丑，却无法找到证据，也无法以义理推之，惟简略一说。

尧时建子说。其一，西汉纬书《易乾凿 度》：“尧 以 甲 子 受 天 元。”［２３］３４７－３４８天 元，即 历 元 冬 至，本 指 周 历

建 子，得 天 之 道。《史 记 索 隐》引 东 晋 虞 喜 云：“天 元 之 始，于 十 一 月 甲 子 夜 半 朔 旦 冬 至，日 月 若 连

珠”。［３］１３５４其二，《尚 书·甘 誓》载，夏 启 谴 责 有 扈 氏“怠 弃 三 正”。东 汉 马 融 注：“建 子、建 丑、建 寅，三 正

也。”［２４］２１０李慈铭读吴鼐《三正考》记曰：“马融注《甘誓》怠弃三正，云建子建丑建寅，则以尧为建子，舜为建

丑。”［２５］其三，《隋书·袁充传》：仁寿四年甲子岁，炀帝初 即 位，袁 充 等 奏 言：“去 岁 冬 至，日 影 逾 长，今 岁 皇

帝即位，与尧受命 年 合。昔 唐 尧 受 命 四 十 九 年，到 上 元 第 一 纪 甲 子，天 正 十 一 月 庚 戌 冬 至，……”。［２６］其

四，唐代裴度《律中黄钟赋》：“人事尚昧 于 先 春，天 统 已 彰 于 建 子。……彼 唐 尧 敬 授，羲 和 钦 若，未 曰 穷 微

而知变。”［２７］其五，《周官》：“正 月 之 吉，始 和 布 治 于 邦 国 都 鄙。”元 代 毛 应 龙《周 官 集 传》：“按 周 以 建 子 为

正，此是正月，元会所行。在唐虞三代，虽未 见 元 会 之 文，而 考 之 载 籍，自 有‘正 月 上 日’之 文 以 来，莫 不 从

用此日，可推而见。”［２８］其六，对于《尧典》仲冬“平在朔易”，明代徐 邦 佐《四 书 经 学 考》注 曰：“朔 易，冬 月 岁

事已毕，除旧更新，所当改易之 事 也。……亦 曰 正 者，冬 至 阴 之 极，子 为 正 阴 之 位 也。”［２９］其 七，明 代 张 介

宾《中星岁差考》：“四时十二月 以 次 而 转。第 在 尧 时 天 心 建 子，甲 辰 冬 至，日 次 虚 鼠。”［３０］虚 鼠 即 虚 宿，二

十八宿之一，值冬至。

尧时无三正说。南宋罗璧《改朔》：“《尧典》以正 仲 冬，曰 平 在 朔 易。朔，北 方，训 尽 也，万 物 至 此 尽 而

复苏，苏则皆当改易，则岁一周之理也。是犹曰未有子、丑、寅建正之说。”［３１］雷学淇《古经天 象 考》卷６《四

时》：“周末秦汉之际，儒者 不 察，乃 谓 唐 虞 三 代 皆 改 正 朔，变 易 时 月 之 名，以 东 周 之 乱 制，上 诬 古 之 帝 王。

……以致聚讼纷纷，辗转不已，徒为后人滋惑耳。”［３２］２９９将三正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为依据，以证 明 尧 时 无

三正之制，这就比较合理。① 前面所 举 三 组 材 料，如 果 单 独 看 其 中 一 组，就 可 能 被 当 作 系 列 性 的 论 据，由

此而主张一种观点；现在将三组材料放在一起，可看出学者们实际上是各持 一 端，互 为 反 证，相 互 否 定，相

互抵消。这种情况表明，《尧典》本无三正，不过是后世学者各以己意说之。

在三正说以外，又有一些学者根据原始初民流传下来的不同的岁时观念，②来讨论《尧典》历象的岁 始

与岁终问题，也提出了几种说法。这些上古流传下来的 材 料 以 其 特 有 的 时 序 意 象，明 显 区 别 于 后 世 对 岁

时的认识方式与表述方式。学者们解读《尧》历的岁始岁终，当以这些材料为基本依据。

以冬为终，以春为始。《舜典》有“禋于六 宗”一 说，西 汉 伏 生《尚 书 大 传》释 之 为 天 地 四 时：“万 物 非 天

不生，非地不载，非春不动，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 冬 不 藏。故《书》曰：‘禋 于 六 宗’，此 之 谓 也。”［３３］４伏 生

又以春夏为吁荼，以秋冬 为 呼 吸：“吁 吸 也 者，阴 阳 之 交 接，万 物 之 终 始。”［３３］２这 种 说 法 又 见 诸《史 记·历

书》：“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次顺四时，卒于冬分。”唐司马贞《索隐》：“言建历起 孟 春，尽 季 冬，

则一岁事具也。冬尽之后，分为来春，故云冬分也。”［３４］明 代 董 说《三 正 并 立 建 议》：“始 于 仲 春，终 于 仲 冬，

是尧时之历，又建寅矣。”［３５］《尧典》叙 四 时 之 事，从 记 述 顺 序 看，是 始 于 仲 春，终 于 仲 冬，体 现 着 冬 尽 春 来

①

②

三正之事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称夏商周已有三正，亦无非托古自重。如饶尚宽《论〈次 度〉———古 历 论 稿 之 一》说：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建正确有差别，这已被先秦典籍证明。因此，可以这样说，夏正、殷正、周正三代更替之说实属杜撰，而岁首建正 的 不

同却是事实，与其说夏正、殷正、周正，不如说寅正、丑正、子正更为贴切。”参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１０１页。

关于尧时的岁时观念，有五条常见的材料。一是王充《论衡·艺增篇》：“《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 德 乎！’击

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参见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７年 版 刘 盼 遂 集 解《论 衡 集 解》第１７７页。二 是《淮

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 稼，杀 草 木，而 民 无 所 食。”参 见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８９年 版 刘 安 等 著、高 诱 注《淮 南 子》第８０
页。三是《汉书·律历志下》引《世经》：“天下号曰高辛氏。帝挚继之，不知世数。……唐 帝：《帝 系》曰，帝 喾 四 妃，陈 丰 生 帝 尧，封 于 唐。盖

高辛氏衰，天下归之。”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１４３８－１４３９页。四是《尚书中候》：“草夹阶而生，月朔 始 生 一 荚，

月半而生十五荚，十六日已后，日落一荚，及晦而尽；月小尽，则一荚焦而不 落。名 曰 蓂 荚，一 曰 历 荚。尧 观 之 以 知 晦 朔，故 又 名 历 荚。”参 见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２０８册黄奭辑《黄氏逸书考》第５２８页。五是《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

之野。……足履翼宿。”参见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册孙之 《考定竹书》第６页。“斗维”，《汉书·天 文 志》：“斗

杓后有三星，名曰维星。”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版班固所著《汉书》第１２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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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年终始的古老观念。然而，冬去春来这一时段至少有十几天甚至几十 天，凭 借 这 样 一 个 疏 略 的 时 段，

无法精确计算出每年“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 周 期。如 果 一 年 始 于 春，具 体 落 实 在 立 春 这 一 天，则《尧 典》

只有四仲，没有立春。实际上，需要在四分术得出冬至之日及冬至时刻之后，以 冬 至 为 始 推 算 出 二 十 四 节

气，才能够确定立春这一天。以司春之神句芒为标志，可看出古人通过一个 渐 进 的 过 程 逐 步 认 识 到 立 春。

句芒最初在五行历对应木，为 一 年 之 始；后 来 对 应 春 季 三 个 月；后 来 对 应 孟 春 之 月；后 来 对 应 立 春 之 日。

“立春之日”一语始见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孟春纪》，其时已是战国。①

以秋季九月为终始。又 可 分 为 两 组。其 一，“万 物 毕 成”说。《白 虎 通·天 地·四 时》：“岁 者，遂 也。

三百六十六 日 一 周 天，万 物 毕 成，故 为 一 岁 也。《尚 书》曰：期 三 百 有 六 旬 有 六 日，以 闰 月 定 四 时 成

岁。”［３６］２３８万物毕成，是秋天收获季节。《说文解字·戌部》：“戌，灭 也。九 月 阳 气 微，万 物 毕 成。”［３７］３１４《白

虎通·五行·十二律》：“戌者，灭也，律中无射，……九月谓之无射何？射者，终也，言 万 物 随 阳 而 终，当 复

随阴而起，无有终已也。”［３６］８７－９０又如《汉书·律历志》：“亡 射：射，厌 也，言 阳 气 究 物 而 使 阴 气 毕 剥 落 之，终

而复始，亡厌已也。位于戌，在九月。”［３８］按 照 这 种 解 释，《尧 典》以 九 月 为 一 年 终 始。班 固 这 一 观 点 也 得

到了现代学者的赞成，并不断有所阐发。如 柳 荣 宗《尚 书 解 诂》：“岁 之 言 遂 也，越 也，万 物 各 毕 成 而 越，故

限也。”［３９］是将班固之说结合汉末 刘 熙《释 名·释 天》：“四 时 四 方 各 一 时 也。时，期 也。物 之 生 死 各 应 节

期而止也。年，进也，进而前也。岁，越也，越故限 也。唐 虞 曰 载，载 生 物 也。”［４０］其 二，“禾 岁 一 熟”说。许

慎《说文解字·禾部》“期”作“稘”：“稘，复 其 时 也，从 禾，其 声。《虞 书》曰：稘 三 百 有 六 旬。”［３７］１４６王 筠 注

曰：“复其时也，周而复始也。从禾，则 字 意 主 期 年 也，故 引《虞 书》证 之。”［４１］朱 骏 声 注 曰：“按，禾 岁 一 熟。

从禾与秋。年同意。”［４２］是以九月禾熟 作 为 一 年 终 始。刘 师 培 进 而 论 曰：“是 古 代 观 象 授 时 之 学，无 不 以

禾熟为标准矣。且上古之时，惟农 知 天，《尧 典》言 敬 授 人 时，即 授 以 耕 作 之 时 也。”［４３］按 照 后 世 人 们 的 推

想，原始初民的纪时方法应该与种植收获之事直接相关。

以仲冬为终始。对于《尧典》“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北宋邵雍释 曰：“朔 易 以 阳 气 自 北 方 而

生，至北方而尽，谓变异循环也。”［４４］随 后，程 颐《〈书〉解》说：“平，均 也；在，察 也。平 察 终 卒 而 反 始，所 当

更易之事也。冬一岁之事既终，则平察改岁当更之事也。既成今岁之终，又 虑 来 岁 之 始，如 彼 北 方 终 其 阴

而复始其阳，故云朔易。”［４５］鲍云龙《天原发微》卷２《辨方》：“《尧典》三方皆言东西南，独北方言 朔 易；三 方

皆言平秩，独北方言平在。《月令》曰：‘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伊川又曰：‘既成今岁之终，又 虑 来 岁 之 始。’

曰终曰始，曰今岁曰来岁，皆成两 仪。又 坤 变 坎，一 卦 变 成 两 卦。去 岁 阳 气 至 此 而 终，今 岁 阳 气 又 自 此 生

起。”［４６］所谓“坤变坎”，是按照三国时 虞 翻 的 卦 变 说，以 乾 卦 九 二、九 五 替 换 坤 卦 六 二、六 五，则 坤 卦 变 成

坎卦。坎配冬至，冬至为去岁之终，又为 今 岁 之 始。至 于“朔 易”二 字，隐 晦 难 解，为 注 家 留 下 了 发 挥 的 空

间。②

以仲夏为终始。朱熹曰：“尧时昏旦星中于午。”［４７］其 依 据 是《左 传·襄 公 九 年》：“陶 唐 氏 之 火 正 阏 伯

①

②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当时祀五行之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其 中“木 正 曰 勾 芒”。洪 亮 吉 注：“五 行 之 次，木 生 火，火 生 土，

土生金，金生水，水 生 木。”参 见 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９年 版《四 部 备 要》第１０册 洪 亮 吉《春 秋 左 传 诂》第２５２页。此 即 五 行 历，一 年 分 为 五 季。
《礼记·月令》：“其神句芒”主持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三个月。王文锦译解：“春 季，天 帝 的 主 宰 是 五 帝 中 的 太 皞，地 神 的 主 宰 是 五

神中的句芒。”参见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版《礼记译解》第１９９页。《管子·臣乘马》：“日 至 六 十 日 而 阳 冻 释，七 十 日 而 阴 冻 释。阴 冻 释 而 秇 稷，

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参见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黎翔凤《管子校注》第１２２３页。可 以 看 出，这 时 有 冬 至（即 日 至）之 日，而

无立春之日，故曰“春事二十五日之内”。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春始见于《淮南子·天文训》：“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参 见 中

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何宁《淮南子集释》第２１４页。《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青圭礼东方”。郑玄曰：“礼东方以立春，谓苍精之帝，而太昊、句

芒食焉。”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２８０页。

刘朝阳《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成年代》：“《尧典》有三朔字：其一为宅朔方，与宅嵎夷、宅南交、宅西相对；其二为平在 朔 易，与

平秩东作、平秩西成、平秩南讹相对；其三为朔巡守，亦与东巡守、南巡守及西 巡 守 相 对。此 处 所 谓 朔 方，究 系 泛 指 北 方 抑 系 为 专 用 之 地 名，

颇不容易决定。朔易究竟如何解释，向来亦无若何明确之议论可以博得大家之同意。惟因朔字之地位常与东南西等字对照，故 单 就 此 字 而

言，其义应等于‘北’，则固非常分明，毫无怀疑之余地。”参见《燕京学报》１９３０年第７期第１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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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４８］阏伯是尧时掌祭火 星 之 官。结 合《尧 典》所 说 的“日 永 星 火，以 正 仲 夏”，

便可以说尧时以仲夏为正。正，或 曰 中，即 岁 首。《春 秋 繁 露·循 天 之 道》：“中 者，天 下 之 所 终 始 也。”［４９］

午为仲夏五月。朱熹所言以午为中，即是 以 仲 夏 为 终 始。此 说 又 见 于 南 宋 末 著 作（托 名 郑 樵）《中 星 辨》：

“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尧典》四仲迭建之星，则以午为中。……凡星辰之运，始 则 见 于 辰，终 则 伏 于

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且以火星论之，惟其以午 为 正，故《尧 典》言‘日 永 星 火，以 正 仲 夏’。”［５０］辰 为 季

春三月，戌为季秋九月，火星在这期间由“见”到“伏”，而 以 仲 夏 为“日 永”。又 有 南 宋 叶 时《礼 经 会 元·火

禁》：“（仲春）火星昏见，司爟乃以礼而出之，犹 羲 叔 寅 宾 出 日 也。……（仲 秋）火 星 昏 伏，司 爟 乃 以 礼 而 内

之，犹和叔寅饯纳日也。”［５１］此说乃依据《周礼·夏 官·司 爟》：“司 爟 掌 行 火 之 政 令。……季 春 出 火，民 咸

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５２］司爟属于夏季之官，而又执掌“季春出火”与“季 秋 内 火”，说 明 这 种 火 星 祭

祀和用火规定源自仲夏为正之 制。以 仲 夏 为 正，即 朱 熹 所 言“中 于 午”。南 宋 末 王 应 麟《困 学 纪 闻》卷９
《天道》：“《尧典》举四时之正，以午为中。”［５３］亦袭用朱熹之言。

四季各自为终始。西 汉《尚 书 考 灵 曜》：“主 春 者 鸟 星 昏 中，可 以 种 稷。主 夏 者 心 星 昏 中，可 以 种 黍。

主秋者虚星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星昏中，则入 山 可 以 斩 伐，具 器 械。”［２３］５０７尧 时 注 重 每 季 种 植 之 事，

各种农作物从种到收自成终始。刘 向《说 苑·辨 物》“古 者 有 主 四 时 者”一 段 话，［５４］摘 录《尚 书 考 灵 曜》所

言而有所增益。崔述《唐虞考信录》卷１《尧 授 时》曰：“历 法 以 成 岁 为 要，然 岁 之 终 始 非 有 定 界，不 可 以 徒

求，故分以为四时，而命二仲二叔分居 四 方 以 考 验 之。时 之 终 始 尤 无 定 界，益 不 可 徒 求，故 但 求 定 夫 四 时

之中。中得，则前推之即为始，后推之即为终。”［５５］岁时之 终 始 本 无 定 界，二 仲 二 叔 分 别 定 四 季 之 仲 月，每

仲月向前推一月即是 一 季 之 始，向 后 推 一 月 即 是 一 季 之 终，各 成 终 始。戴 震《续 天 文 略》卷 上《列 宿 十 二

次》：“古以星记日月之 行，唐 虞 时 分 四 象 而 已，亦 谓 之 四 陆。”［５６］在《尧 典》孔 安 国 注 文 中，已 分 别 叙 述 了

“四象”与四时、四方、二十八宿的具体配法。［１］１９戴震认为《尧》历体现着时空四分的观念。①

四季十五事各自为终始。清张行孚《“乃命羲和”至“庶 绩 咸 熙”解》，说 尧 命 历 官 四 出 测 验，面 向 春 夏

秋冬，选择十五种具有物候特征的现象，辨察此现象今年发生与明年又发生，其 间 相 隔 有 多 少 日 数：“……

且既至仲冬，则其民必就暖避寒而入室 内，鸟 兽 必 生 耎 毳 之 毛，因 又 以 此 二 者 验 今 年 仲 冬 至 明 年 仲 冬，有

几何日，所谓‘厥民隩，鸟兽氄毛’是也，此 皆 和 叔 测 验 冬 气 之 事 也。逮 至 羲 和 伯 仲 叔 六 人 多 方 测 验，多 年

测验，合而计之，大抵四气一周，有 三 百 六 十 六 日，……其 间 当 置 闰 月，以 定 春 夏 秋 冬 四 时 而 成 岁。”［５７］按

照这种解释，在两年时间 里，四 季 十 五 事，每 一 事 都 会 发 生 重 复，分 别 形 成 一 个 周 期 循 环。据 此 来 看《尧

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朞”表示任选一个时节作为起迄点，经过一年，都可以形成一个周期。②

二、《尧典》所述的测时方法能否认识冬至

从一些文献记载看，在远古，先 民 只 知 四 季。后 来 通 过 四 季 的 终 而 复 始，有 了“年”的 概 念，整 个 冬 季

为一年之终，开春为一年之始。当人们对冬至的认识达到一定水平，在历法 上 就 有 了 明 确 规 定：以 冬 至 之

日的冬至时刻为年与年 之 间 的 固 定 交 接 点。在 冬 至 时 刻，年 与 年 的 交 接 方 式 是 以 终 为 始。无 论 一 年 是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还是３６５．２５日，都必须先确定冬至这一日。而古人认识冬至，需要 两 个 先 决 条 件，

即测量正午日影及使用干支纪日法。《史 记·天 官 书》载：“冬 至……要 决 晷 景。”钱 塘 释 曰：“言 以 土 圭 测

景定冬至。”［５８］冬至得自测影，由气候、物候、星象等方 法，都 不 能 认 识 冬 至。朱 载 堉《律 历 融 通》说：“且 如

①

②

所谓“四象”“四陆”，是由《尧典》所述的四时对应四仲之星的记载演化而成的神秘 说 法。四 仲 星 成 为 四 方 神 灵，东 方 苍 龙 配 春、南

方朱雀配夏、西方白虎配秋、北方玄武配冬。这种时空四分之说，主要用于星空二十八宿的区域划分。

朞，或作期，亦作稘。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禾部》：“稘，言匝也。十二月匝为期年。《中庸》一月匝为期月。《左传》旦至 旦 亦 为 期。

今皆假期为之，期行而稘废矣。”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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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午中晷景极长，则从今日为始，日 日 验 之，凡 历 三 百 六 十 五 日 而 复 长，是 为 冬 至。”［５９］这 就 意 味 着，必

须标示出全年每一天的日名，排列其次序，才能够“日日验之”，验到第三百六 十 五 日。测 算 冬 至 与 干 支 纪

日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干支纪 日，就 无 法 测 算 冬 至；只 有 干 支 纪 日，没 有 以 冬 至 为 终 始，就 只 能 形

成一种历象，其岁时次序一片模糊。① 从甲骨中的殷历甲子表可知，殷代已用干支纪日。古人观察月之晦

朔，以３０日为一月，６０日为一节，不难形成干支纪日法。② 这是一种只依据月相 得 出 的 历 象，起 不 到 历 法

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年与年之间的终始交接点，没有一种纪 年 法。直 到 春 秋 战 国 以 后，人 们

用圭表测影，逐渐有了对冬至的认识，这才有了以四分历为代表的较为成 熟 的 历 法。在 这 一 历 史 进 程 中，

圭表测影起了关键作用。然而，古代不少学者往往将《尧典》所述的辨识四中 星 与 战 国 以 后 乃 至 东 汉 发 明

的测量天体仪器视为同等水平。如宋代黄 伦《尚 书 精 义》：“欲 验 天 文 者 先 正 玑 轮，乃 以 箫 制 轮 中，于 箫 管

下，上望其空，直观天星，如《尧典》星鸟星火之制，万不差 一。”［６０］这 种 说 法 出 自《尚 书·舜 典》：“在 璿 玑 玉

衡，以齐七政。”马融注：“浑天仪可旋转，故曰玑衡。其横箫所以视星宿也。”［１］３４《隋书·天文志上》引 三 国

时王蕃：“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积代相传，谓之玑衡。”［３］５５４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２：“浑仪，自汉以来相

承用之，以至于今，实唐虞之遗法也。”［６１］３６说尧舜时已经使用浑天仪，这 就 混 淆 了 不 同 历 史 阶 段 的 不 同 测

时技术。③ 《后汉书·律历志中》载贾逵论历之言：“冬至日去极一百一十五度”。［６２］“去 极”，是 太 阳 与 北 天

极的距离，需要用浑仪测定太阳所在黄道距离北天极的度数，其测量方法及 所 用 仪 器，则 又 不 同 于 用 圭 表

测量日中影长。

这就有必要按照《尧典》所述，看当时使用了哪些测时方法，看使用这些方法究竟能否认识冬至。

观察鸟兽毳毛变化及孳尾情况等物候事象，以辨识季节转换。据《宋 书·礼 志 一》高 堂 隆 引《尚 书

传》：“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 兽，咸 变 于 前。故 更 四 时，改 尧 正。”［６３］可 见 鸟 兽 在 四 季 的 不 同 情 况 是 尧

舜时制历的主要依据。《尧典》记鸟兽在一年 四 季 的 候 应 特 征：“（春）孳 尾”“（夏）希 革”“（秋）毛 毨”“（冬）

鹬毛”，［１］１９这是一种最为简略的测时方法。按照《逸 周 书·时 训 解》记 载，一 年 有 七 十 二 候，五 日 为 一 候，

每一候与一种物候现象相应，称候应。［６４］１５３－１６０鸟兽在不同季节发生不同的候应现象，每年可能有数 日 到 数

十日的提前或延迟。如秦敬修《周易卦解》载：“鸟 兽 希 革 以 渐，及 至 毛 毨，则 见 其 变 矣。”［６５］这 样 得 出 的 候

应，只能是大概的时段，不能精确到一天。

观察鸟、火、虚、昴四星，以辨识仲春（日中）、仲夏（日永）、仲秋（宵中）、仲冬（日短）四个时段。《尧 典》

所述历象的实质性内容有三，即观测方法与纪时方法；四中星标志四时；一年长 度３６６日。岑 仲 勉 说：“尧

典四中星的记载，与实际的天文推算不相符合”，原 文“鸟 春”“火 夏”“虚 秋”“昴 冬”，应 改 为“昴 春”“鸟 夏”

“火秋”“虚冬”。［６６］钱宝琮说：“近人考证《尧典》篇之写成 时 代，多 谓 在 春 秋 以 后，所 用 仲 春、仲 夏 等 月 名 疑

①

②

③

如《左传》襄公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 于 食。有 与 疑 年，使 之 年。曰：‘臣 小 人 也，不 知 纪 年。臣 生 之 岁，正 月 甲 子

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杜预注：“所称正月，谓夏正月也。三 分 六 甲 之 一，得 甲 子、甲 戌，尽 癸 未。”参 见 上 海 人 民 出

版社１９７７年版《春秋左传集解》第１１３５－１１３６页。对此，吕思勉有两条解 说，《古 人 周 岁 增 年》：“盖 当 历 法 未 明 时，从 候 草 木 之 荣 枯 以 纪 岁，

斯时之人，盖不知某年以某日始，以某日终，而以甲子纪日之法，则已知之，故于人之生，不能纪其岁，而徒累其日以为计。此自太古时 事，春

秋时非复如此，然习俗每沿之甚久”。《古人不重生日》：“邃古之时，候草木荣落以纪岁时，视月之盈缺而知晦朔，既未定四时而成岁，又无 纪

年之法，自无所谓某年某月某日。……不言年，亦不言月，而徒以所积甲子计，盖 古 之 遗 俗”。参 见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０５年 版《吕 思 勉 读 史

札记》第２７０、２６８页。

吕思勉《古但以干支纪日》：“据天象以纪时，初所知者，则月之晦朔耳。月之运行二十九日余而一周，此又非古人所 知，乃 以 为 三 十

日。然其不合，不久即见，乃又舍月之晦朔，而径以三十日为纪时之一节，倍之而为六十日，遂有干支纪时 之 法。”参 见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０５
年版《吕思勉读史札记》第１１９７页。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７《象数一》：“天文家有浑仪测天 之 器，设 于 崇 台，以 候 垂 象 者，则 古 玑 衡 是 也。浑 象 天 之 器，以 水 激 之，或

以水银转之，置于密室，与天行相符，张衡、陆绩所为。及开元中，置于武成殿者，皆此 器 也。”参 见 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５年 版 沈 括 所 著《梦 溪 笔 谈》

第４３页。有不少人说尧时已经使用璿玑玉衡，后来有崔述《唐虞考信录》纠正说：“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补尧授時之未备，故首及之。”参 见 中

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崔述《唐虞考信录》第２４页。当然，说舜时有璿玑玉衡，也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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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周初之 旧。西 周 初 期 是 否 已 知 测 候 鸟、火、虚、昴 四 星 以 推 定 四 时 节 日，徒 恃《尧 典》篇 孤 证 恐 难 断

定。”［６７］这就是说，仅凭后世所具有的天文资料，已难以确 认《尧 典》标 示 四 仲 的 四 中 星 究 竟 指 的 是 哪 些 星

宿。现在能够确定的只 有 一 点，即 四 中 星 标 示 了 四 个 仲 月。宋 代 林 之 奇《尚 书 全 解》：“尧 之 历 象 日 月 星

辰，命羲和之四子，方且考四方之中星而已。”［６１］３７王应 麟《六 经 天 文 编》引 吕 氏 曰：“尧 史 以 星 正 时”。［６８］这

个“时”，是指时段。如《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是 说 黄 昏 时 南 方 天 空 出 现“星 火”，由 这 种 天 象 可 知

其时为仲夏。《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 火”；《夏 小 正》“五 月，……初 昏，大 火 中”；《月 令》“季 夏 之 月，

……昏火中”。《左传·昭公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 五 月。”对 于 星 象 测 时

的粗略性，戴震指出：“古以星记日 月 之 行，唐 虞 时 分 四 象 而 已。”［６９］依 据 四 星 出 没，可 判 知 仲 春、仲 夏、仲

秋、仲冬四个月，却不能测知二 分 二 至 的 具 体 时 日。① 郑 玄 说：“《尚 书》总 举 一 月。”孙 星 衍 解 释：“《尚 书》

总举一月，通朔至晦而言。”［２４］１９“《尚书》但分四时，故 总 举 一 月 也。”［７０］俞 正 燮《中 星 郑 义》：“云 总 举 一 月，

则冬至前该大雪，后尽小寒，昴为七宿之 中，冬 至 日 短 昏 早，昏 时 昴 未 至 正 南，尧 以 天 象 大 体 言 之，谓 星 为

昴。”［１９］１１４要之，《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其“仲冬”不是 指 冬 至 这 一 天，而 是 指“日 短 星 昴”这 一 自 然

现象持续数日到数十日的一个时段。《尧典》孔安国注：“以定四时之气节，成一岁之 历 象。”“历 象 其 分 节，

敬记天时，以授人也。”［１］１９其中，“气节”“分 节”指 仲 春、仲 夏、仲 秋、仲 冬 四 个 时 段，而 不 是 春 分、夏 至、秋

分、冬至这四天。通过辨识星象、物象、气象的某种特征，以确定某个时节，称 之 为 历 象。只 有 以 冬 至 为 一

年终始而制历，才能形成真正的历法。古人认识冬至，是一个逐渐趋于精确 的 过 程：仲 冬→仲 冬 之 月→冬

至之月→冬至之日→冬至时刻。这些认识成果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 阶 段，不 应 该 混 为 一 谈。如 竺 可 桢 说

“谓四仲月乃以代表二至二分者当不误也”，［７１］就没有 考 虑 到 在 古 代 历 法 发 展 史 上，四 仲 月 与 二 至 二 分 有

着严格的区别。②

另外，《尧典》虽未载 辨 识 北 斗 指 向，而 后 人 认 为 观 察 星 象 就 包 括 辨 识 斗 柄 指 向。《白 虎 通·圣 人》：

“尧眉八彩，是谓通明，历象日月、璇玑、玉衡。”［３５］１７８璇 玑 玉 衡 指 北 斗 七 星，又 指 观 测 天 象 的 仪 器。古 人 以

北斗七星斗柄所指方 位 纪 月，用 十 二 地 支 分 别 对 应 十 二 个 方 位。《淮 南 子·天 文 训》曰：“斗 指 子 则 冬

至。”［７２］３０又曰：“十一月始建于子，月徙一辰。”［７２］３７所谓“斗 指 子”，是 说 斗 柄 指 向 了 十 一 月，这 是 冬 至 所 在

之月，而不是冬至这一天。《逸周书·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是月斗柄建子”。［６４］１５１所谓“一月”，是

说周代规定以斗柄建子之月（即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孙星衍《斗建辨》：“子”等十二地 支“当 专 系 之 月，其

在年则曰岁次。……其日与时无言建者。”［７３］５７是说斗指“子”只能对应月，不 能 对 应 日 与 时。《初 学 记》引

郑玄曰：“斗建子之辰。”［７４］５８可见这里的“一辰”即一个月。北 斗 斗 柄 所 指 只 能 指 出 一 年 的 每 一 个 月，不 能

指出一个月的每一天。《淮南子·天文 训》：“帝 张 四 维，运 之 以 斗，月 徙 一 辰，复 反 其 所。正 月 指 寅，十 二

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７２］３３可 谓 之 总 结。由 此 看 来，斗 柄 可 以 指 示 冬 至 所 在 之 月，不 能 指 出 冬 至

之日。

测量日出方位，即“寅宾出日”。③ 在 冬 至 期 间，日 出 东 方 偏 南 达 到 的 最 南 点。《淮 南 子·天 文 训》：

“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夏至出 东 北 维。”［７２］３８东 南 维 与 东 北 维 分 别 为 日 出 的 最 南 点 与 最 北 点。山 西

①

②

③

《新唐书·历志三上》引僧一行《日度议》曰：“古历，日有常度，天周为岁终，故系星度于节气。其说似是而非，故久而益 差。”参 见 中

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欧阳修等撰《新唐书》第６００页。这里的“系星度于节气”，即星度所对应的是一个节气。

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以字义上而论，则仲春、仲夏等 名 词，范 围 至 泛，不 特 其 间 包 含 一 月，……二 千

年来学者均以日永、日短、日中、宵中为二至、二分之代名词。因不举孟月季月而专举仲月，则自必有故。二至、二分为自古以来推测 四 季 之

根据点，盖立春、雨水、惊蛰等节气，完全为人为的，无天然特具的表征。二至、二分，则 凡 留 心 天 象 者 类 能 审 察 其 时 日。《左 传》谓：‘凡 分 至

启闭，必书云物，’可知古人以分至为观测天象之日期。泰西各国虽至今日，亦仍只有此四节，且其起源亦甚早。同时二至、二分又适 为 四 仲

月之中气，则谓四仲月乃以代表二至二分者当不误也。”参见《史学与地学》１９２６年第２期第４－５页。

沈彤《尚书小疏》释“寅宾出日、寅饯纳日”曰：“其要在推测日出入之方位，以验其所在 次 舍 耳，于 景 之 长 短 固 无 与 也。”参 见 齐 鲁 书

社１９９７年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６０册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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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村发现的龙山文化观象台 遗 址，其 功 能 在 于 以 远 山 为 标 志 物 观 测 冬 夏 二 至 的 日 出 方 位。“观 测

者站在观测点，看到日出方向落 在 冬 至 狭 缝 时，这 一 天 便 是 冬 至。……太 阳 在 冬 夏 至 前 后 的１０天 内，赤

纬的变化就很少，只有１－２度。……各狭 缝 间 相 隔 日 数 的 数 据 表 明，太 阳 在 冬 至 前 后 通 过 一 个 土 柱 所 需

的日数为３２－３３天。……由于日出太阳方位在不同季节移 动 一 个 土 柱 所 需 日 数 差 异 较 大，时 人 不 可 能 按

土柱夹角间太阳所经过的日数来确定各季节的具 体 日 数。”［７５］“在 冬 至 日 或 夏 至 日 的 前 后５天，日 出 的 地

平方位角基本不变。在这１０天间日出的地平方位角相差不足５′，即冬至或夏至前后１０天 都 可 以 在 同 一

缝内观测到日出。”［７６］“由于冬夏至时日出方位变化极慢，因此确定冬夏至的日 期 本 身 就 相 当 困 难。”［７７］可

见这种方法所直接观测到的仍然是一个时段，不能精确观测到冬至这一天。雷 学 淇《古 经 天 象 考·测 景》

说：“尧时致日之法，命曦和仲 叔 分 处 四 裔，视 日 出 日 入 迟 早 之 方 位，……初 未 闻 有 圭 槷 之 制 也。”［３２］２７５没

有圭槷之制，就不能测量正午日影。

另外有一种说法，认为用漏刻可以测 得 冬 至。如，对 于《尧 典》“日 永 星 火”“日 短 星 昴”，蔡 沈《书 经 集

传》注曰：“永，长也。日永，昼六十 刻 也。”“日 短 昼 四 十 刻 也。”［７８］其 实，漏 刻 计 时 的 方 法 单 独 使 用 并 不 能

测出冬至。漏刻一昼夜分为百刻，有 昼 漏 与 夜 漏 之 分，卫 宏《汉 旧 仪》曰：“昼 漏 尽，夜 漏 起”。［７９］昼 漏 记 载

自日出到日落之间的 时 刻，逐 日 比 较，可 得 知 一 年 有 几 天 的 白 昼 最 短。《隋 书·天 文 志 上》引 刘 向《鸿 范

传》记汉武帝时所用法，“大率二至之后，九日而增损一刻 焉。”［８０］５２６－５２７《初 学 记》引 梁《漏 刻 经》：“冬 至 之 后

日长，九日加一刻。……或秦之遗法，汉代施用。”［７４］５９５这 两 条 材 料 都 说 明，西 汉 时，昼 夜 漏 的 同 一 刻 度 在

九日之内不变。《玉海》引后魏邯郸绰《五经析疑》：“汉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昼，冬至后 三 日 昼 漏 四 十 五 刻，

夜五十五刻。”［８１］在冬至前后七天内，昼夜漏所示长度 没 有 变 化。陈 美 东 引 邯 郸 绰 这 段 话 之 后 指 出：这 是

“规定冬至和夏至前后三日昼夜漏的 长 度 分 别 与 冬 夏 二 至 昼 夜 漏 的 长 度 相 等。我 们 知 道，冬 夏 至 前 后 昼

漏或夜漏长度的变化是最小的，因 此 这 样 的 规 定 也 是 合 理 的。”［８２］由 此 看 来，用 漏 刻 法，只 能 测 得 冬 至 前

后的一个时段，不能测出冬至这一天。

仅凭以上三种观测方法，《尧典》无法认识冬至。在春秋战国时期，人 们 用 圭 表 观 测 日 影，发 现 了 冬 至

现象，又进而认识到，作为年与年之间 的 终 始 交 接 点，冬 至 具 有 阴 极 阳 生、终 而 复 始 的 特 性。这 种 知 识 性

的认识不仅是制订历法的首要依据，而且被概括成哲理信条，尊奉为天道，成 为 一 种 自 然 法 则。西 汉 纬 书

《孝经援 神 契》曰：“斗 指 子 为 冬 至。至 有 三 义，一 者 阴 极 之 至，二 者 阳 气 始 至，三 者 日 行 南 至，故 谓 为

至。”［８３］东汉蔡邕说：“冬至之为极，有三 意 焉：昼 漏 极 短，去 极 极 远，晷 景 极 长。极 者，至 而 还 之 辞 也。”［８４］

“晷景极长”，是说当太阳在最南（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这时移到了最南的纬线），正 午 日 影 最 长，这 一 天

便是冬至。《周礼·地官·大司徒》：“日北则景 长”，郑 司 农 注：“日 北，谓 立 表 处 太 北，远 日 也。”［８５］１５２在 汉

代，对于认识冬至，人们一直以测量日中之影为正宗。《史记·天官书》：“冬至短 极，……要 决 晷 景。”王 元

启注：“必欲定短极之日为冬至，要 必 决 之 于 晷 景 也。”［８６］《汉 书·天 文 志》说：“冬 至，（日 行）至 于 牵 牛，远

极，故晷长。……去极远近难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８７］①

对于晷影观测的冬至 现 象，古 人 称 之 为“阴 极 阳 生”。在 冬 至 时 刻，年 与 年 的 交 接 方 式 是 以 终 为 始。

这种认识只能用测量正午日影的方 法 取 得。斗 指、漏 刻、日 出 方 位 这 三 种 方 法，只 能 测 得 时 段，不 能 测 算

出冬至时刻。

① 清末朱文鑫指出：“《史记历书》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起于 牵 牛 初 度。其 源 盖 出 于 秦 之 颛 顼 历。考 颛 顼 历 立 春 日 在 营 室 五 度。自

营室五度至牵牛初度，以今度法推之，约四十六度弱。《淮南天文训》言冬至四 十 六 日 而 立 春，日 平 行 不 及 四 十 六 度，则 立 春 在 营 室 五 度，冬

至自当在牵牛初度矣。刘歆作三统历，沿袭太初，依据成法，未敢遽改。故《汉书 律 历 志》始 言 冬 至 在 牵 牛 初，后 乃 犹 豫 其 辞 曰：冬 至 进 退 于

牛前四度五分。后汉贾逵论历，则明言冬夏至不及太初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时永元元年也。自秦至永元三百 二 十 余 年，

岁差约四度半，冬至自当在斗而不在牛。汉人虽不知岁差，而实测所得，其差自 显。”参 见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３４年 版 朱 文 鑫 所 著《史 记 天 官

书恒星图考》第５４页。说明《淮南子》《史记》《汉书》作者都没有进行过晷影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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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尧典》不能认识冬至，就无法确定年与年之间的终始交接点。冬 至 的 意 义 在 于“至”，即 极

限，由此显示出“至则反”这一自然法则。《月令》说“日 短 至”，《尧 典》只 说“日 短”，没 有 形 成“至”的 概 念，

因而无法确定其终而复始的“成岁”应该成于何时。大约在《尧典》的口传阶段，对 于 所 述 历 象 以 何 时 为 一

年终始，就模糊不清；写成文字时，遂付 诸 阙 如。年 与 年 之 间 的 终 始 交 接 点 处 于 模 糊 状 态，这 种 岁 时 观 念

源自远古，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如《楚 帛 书·创 世》：“未 有 日 月，四 神 相 弋（代），乃 步 以 为 岁，是

惟四时。”［８８］从历象角度作出的合理解释是，对于岁时，最 初 不 凭 借 日 月 观 察，只 依 靠 物 候 察 知 四 季，四 季

之神相替代，便成为一年。又如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四时复相辅也，是以 成 沧 热。沧 热 复 相 辅 也，

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 而 止。”［８９］再 如《庄 子·寓 言》：“始 卒 若 环，莫 得 其 伦，是 谓 天 均。”冯 友

兰释曰：“‘天均’《齐物论》作‘天钧’。谓之钧者，喻其运行不息 也。”［９０］还 有《荀 子·王 制》：“始 则 终，终 则

始，若环之无端也。”［９１］在《吕氏春秋》的《圜道》《大乐》等篇，也有这类描述，都属于珍贵的上古思想史料。

三、对冬至认识的不同阶段与《尧典》的历年长度问题

古代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岁 时 观 念，这 些 不 同 的 岁 时 观 念 往 往 可 以 一 直 流 传 下 来。先 秦 两 汉

文献中的岁时观念有三种，即四季各自 为 终 始，年 与 年 之 间 无 终 无 始，循 环 无 端；以 春 为 始，以 冬 为 终，成

始者不成终，成终者不成始；①冬至为终始，年与年之 间 以 终 为 始，以 始 为 终，终 而 复 始。从 测 时 方 法 和 纪

时方法的使用情况看，《尧 典》以 四 仲 中 星 对 应 四 季，属 于 上 述 第 一 种 岁 时 观 念。而“朞 三 百 有 六 旬 有 六

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则属于第三种 岁 时 观 念，这 是 春 秋 战 国 以 后 形 成 的 观 念。历 代 学 者 大 多 以 这 种

春秋战国以后的观念来解释《尧 典》此 语。② 在 这 些 学 者 看 来，从 尧 时 到 春 秋 战 国 时 期，人 们 的 岁 时 观 念

毫无差别，尧的时代已经形成了对冬至的 认 识。他 们 或 将“日 短”等 同 于 冬 至，如《宋 史·律 历 志 七》引 东

晋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９２］或将“仲冬”等同于冬至，如《隋 书·律 历 志 中》载 隋 初 刘 孝 孙 曰：“《尚

书》云：‘日短星昴，以 正 仲 冬。’即 是 唐 尧 之 时，冬 至 之 日，日 在 危 宿，合 昏 之 时，昴 正 午。”［８０］４２５－４２６究 其 原

因，如《宋史·律历志七》载：“虞喜云：‘尧时冬 至 日 短 星 昴，今 二 千 七 百 余 年，乃 东 壁 中，则 知 每 岁 渐 差 之

所至。’又何承天云：‘《尧 典》：日 永 星 火，以 正 仲 夏；宵 中 星 虚，以 正 仲 秋。今 以 中 星 校 之，所 差 二 十 七 八

度，即尧时冬至，日在须女十度。’”［３］２６３７虞喜依据“日短星 昴”之 说 去 推 算 尧 时 冬 至，其 本 意 并 非 说 尧 时 之

人已认识到冬至。又如《南齐书·祖冲之传》载 祖 冲 之 说：“以《尧 典》云：‘日 短 星 昴，以 正 仲 冬’。以 此 推

之，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９３］虞喜、何承天、祖 冲 之 等 人 分 别 以 自 己 时 代 的 冬 至 知 识 去 考 证

尧时冬至，③都没有说尧时已经形成了对冬至的认识。④ 至于虞喜等人 应 当 如 何 去 考 证 尧 时 冬 至，这 可 以

①

②

③
④

以冬为终，以春为始，也可以使终止点与起始 点 达 到 重 合，但 从 古 代 历 法 理 论 上 讲，这 不 同 于 冬 至 的 以 终 为 始。古 人 用“岁 周”与

“年周”的区别来说明二者的不同。如陈懋龄《经书算学天文考·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考》：“自今年冬至至来年冬至谓之岁周，中气 周 也。

历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而中气一周。……自正月 朔 旦 至 腊 月 晦 日 共 十 二 月，谓 之 年 周。古 法 月 一 大 一 小 相 间，合 三 百 五 十 四 日。

而月与日十二会朔，气周为年也，合三百六十日之数。”参见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７年版《丛书集成续编》第７８册第２７３页。

历代学者对“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 四 时 成 岁”的 解 释，往 往 大 同 小 异。这 里 有 一 个 问 题：在 秦 末 汉 初 伏 生 所 著《尚 书 大

传》卷１《尧典》，只有四星对应四时、四方的内容，完全没有涉及“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 句 话。参 见 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５年

版《尚书大传》第１－５页。其原因何在，还需要继续探讨。《尚书大 传》已 散 佚，今 传 为 辑 本。王 应 麟《玉 海》引《中 兴 馆 阁 书 目》载 郑 玄《尚 书

大传序》曰：“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特 撰 大 意，因 经 属 指，名 之 曰《传》。”参 见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刊 本《玉 海》卷

３７第２４页。孔颖达《尚书正义》：“自伏生言之，则于汉世仰遵。”参见 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８２年 版 孔 颖 达《尚 书 正 义》第１９页。潘 雨 廷《易 学 与

〈尚书大传〉》：“《尚书大传》伏生所传，以时考之，尚属秦易。其间颇存古义”。参见上海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 版 潘 雨 廷 所 著《易 学 史 丛 论》第

２０３页。对于《尧典》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增衍的情况，傅斯年《论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之成分》称：“《左传》僖二十七年引《尧 典》明 明 曰《夏

书》。战国学人托尧舜禹故事以立言者必多，即春秋时或已多有之”。参见广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 版 傅 斯 年 所 著《中 国 古 代 思 想 与 学

术十论》第６８页。

古代治历者一直都在考证尧时冬至，并追溯到颛顼时冬至。

何承天推算尧时冬至，是为了获知冬至点太阳所在宿度、中星度、岁差之数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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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作讨论。① 但他们的一些考证文 章 在 表 述 上 不 够 恰 当，如“尧 时 冬 至”与“《尧 典》冬 至”，这 两 个 说 法 的

含义完全不同，后者是将《尧典》的“仲冬”当作了 冬 至。再 加 上 这 种 考 证 文 章 连 篇 累 牍，世 代 相 承，②容 易

使人误以为尧时已经有了对冬至的认识。

在古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使用不同 的 测 时 方 法，对 冬 至 现 象 也 就 有 着 认 识 程 度 上 的 不 同。就 难 易 程

度而言，先民最先使用的应是物候观察方法，后来注意到日出日入方位；西周 之 后，仍 着 眼 于 昼 夜 长 短，而

逐渐学会了测量正午日影；战国以后，人们对冬至特性有了充分认识。依据 文 献 记 载，将 这 一 历 史 进 程 划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认识到“仲冬”这一时段。据《尧典》所 述，尧 命 羲 和 制 历，将 一 年 划 分 成 四 个 季 节：仲 春

日中（即昼夜长度相等）→仲夏日永（即昼 长）→仲 秋 宵 中（即 昼 夜 长 度 相 等）→仲 冬 日 短（即 昼 短）。《尧

典》只记述四个季节，没有纪月；《舜典》只记述四个季节的四个仲月，没有纪日。如《舜典》：“岁 二 月，东 巡

守，至于岱宗，……五 月 南 巡 守，至 于 南 岳，……八 月 西 巡 守，至 于 西 岳，……十 有 一 月 朔 巡 守，至 于 北

岳。”［１］３６宋代陈经《尚书详解》：“舜巡狩四岳 之 事，二 月、五 月、八 月、十 一 月，皆 取 四 时 之 中 正。……与 尧

命羲和东作西成，以殷仲春以正仲夏同义。”［９４］这应该是 上 古 的 岁 时 观 念，当 时 没 有 使 用 较 为 完 善 的 纪 日

法。

《尧典》在仲夏日永前面，另有“敬致”一语，按照孔安国注，这是指掌夏之 官 劝 农。“敬 行 其 教，以 致 其

功。”［１］１９蔡沈则认为是指测量夏至正午日影：“盖以夏 至 之 日 中，祠 日 而 识 其 景。”［９５］周 代 郊 礼 祭 天 源 自 古

老的测影仪式，这种仪式在起初主要是祭日，故曰“敬致”。

羲和等人的观测方 法，一 是 通 过“出 日”“纳 日”，测 量 日 出 日 入 方 位；二 是 辨 识 昏 中 四 星（鸟、火、虚、

昴）；三是识别物候。其观测成果是，测定出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个季节。从叙事顺 序 看，《尧 典》述 四

季之事，始于仲春，终于仲冬，成始者不成终，成 终 者 不 成 始，表 明 这 时 没 有 形 成“至”这 一 概 念，更 没 有 认

识到“至则反”这一自然法则，因而没有以冬至为一年终而复始的交接点。《大戴礼记·诰 志》曰：“虞 夏 之

历，建正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权舆，瑞雉无释，物 乃 岁 俱 生 于 东 次，顺 四 时 卒 于 冬 方。”［９６］所 谓“生

于东次”，即生于春季。所谓“卒于冬方”，即终于 冬 季。孙 星 衍《斗 建 辨》：“郑 康 成 注《书》星 昴 之 属 云：每

时总举一方；又答孙颢云：《月令》举其月初，《尚书》总举一月。……是古人注《尧典》，亦各 异 义，倶 无 以 昴

张火虚为二分二至。”［７３］５９－６０正因为没有认识一年之“至”，无 法 确 定 其 终 而 复 始 的“四 时 成 岁”应 该 成 于 何

时，所以，从《尧典》经文及后世讨论看，这一阶段所用历法属于原始的物候历，其岁时 观 念 是 冬 去 春 来“如

环无端”的循环往复。［９７］

第二个阶段，对冬至有了初步认识，即《史 记·天 官 书》所 谓 的“略 以 知 日 至”，这 是 一 个 过 渡 阶 段。

《易纬通卦验》所述特点有三：一是已开始使用晷表测量冬至，而又依靠物候 加 以 验 证。其 时 所 谓 冬 至，基

本上还是一个时段，没有精确到一天：“冬至之日，立八神，树八尺之表，日中规，其晷 之 如 度 者，则 岁 美，人

民和顺。”［９８］１８－１９“冬至广莫 风 至，兰 射 干 生，麋 角 解，曷 旦 不 鸣。（郑 玄 注：四 者，群 物 气 至 之 应 也。）”［９８］３６

①

②

有现代学者认为，古代学者仅凭《尧典》所述内容及后世推测 之 言，就 去 推 算 尧 时 冬 至，其 方 法 未 必 得 当。竺 可 桢《论 以 岁 差 定〈尚

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尧典》所载，对于星次度数，测量时日，既不详尽，则欲为精密之测定，实非常困难。”参见《史 学 与 地 学》１９２６年

第２期第４页。刘朝阳《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成年代》：“我国古代之学者大 都 相 信《尧 典》为 通 常 所 谓 尧 舜 时 代 之 实 录，故 其 问 题 乃

为应用各人所有天文历法之知识，据此已知之年代推测当 时 之 天 象。例 如 刘 宋 何 承 天 谓 尧 时 冬 至，日 在 须 女 十 度，祖 冲 之 谓 在 危 十 一 度，
……吾人对于诸如此类之推测，不仅怀疑其精确之程度，且亦根本否认其大前提。”参见《燕京学报》１９３０年第７期第１１６２－１１６３页。胡适认

为：“……汪氏此下因引前代冬至之见于书者为参证。首言‘尧时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虚七度，或云在女十度，或云女虚之交。’今人谓《尧典》

记中星合于时代，遂以为《尧典》可信。殊不知自尧至后世，年代已诸书互异，何能 考 证 其 是 非？”参 见 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０１年 版《胡 适 日 记

全编》第４册第１１７页。

如清代方中履《古今释疑》所言乃沿袭明代马明衡《尚书疑义》引元 代 金 燧 曰：“尧 时 冬 至 日 在 虚 七 度，昏 昴 中；至《月 令》时，该 一 千

九百余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参见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马明衡《尚书疑义》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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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只认识到冬至体现着阴去阳来，没有认识到冬至阴极阳生的特性：“（冬至）晷 长 丈 三 尺，阴 气 去，阳 云

出。”［９８］３６三是只以冬至为一年之始，没有认识到冬至终而复始的特性：“天所以照四方，因以立定二十四气，

始于冬至，终于大雪。”［９８］５６《夏 小 正》所 述 内 容 仍 然 属 于 物 候 历，惟 其 十 一 月《传》文 有“日 冬 至，阳 气 至，始

动”［９９］一语。“阳气至”可释为一年之始，而对于冬至的成终成始的特性，尚未形成明确认识。《月令》曰仲冬

之月：“日短至，阴阳争”。孙希旦注：“日短至，谓短之至极。”郑玄注：“争者，阴方盛，阳欲起也。”［１００］４９７“阴阳

争”是测量正午日影取得的认识，而“争”字并不足以表达冬至所具有的阴极阳生、终而复始的特性。

在上面两个阶段，对于岁终的认识 一 直 模 糊 不 清。远 古 以 整 个 冬 季 为 一 年 之 终，这 种 观 念 及 制 度 一

直延续到商周以后。《说文解字》第十一下《仌 部》：“冬，四 时 尽 也。从 仌 从 攵。攵，古 文 终 字。”［３７］２４０从 西

周甲骨文到马王堆汉墓帛书，都可见“冬”与“终”不分。① 《河图稽 耀 钩》：“十 月 立 冬 为 节 者，冬，终 也。立

冬之时，万物终成。”［２３］２８６《礼记·月令》曰：孟 冬 之 月（十 月），“天 子 乃 祈 来 年 于 天 宗（郑 玄 注：天 宗，谓 日

月星辰也）。”［１００］４９０这时已经按照月相盈 亏 周 期，认 识 了 一 年 十 二 个 朔 望 月，而 仍 然 将 冬 季 的 三 个 月 视 为

一个时段，记述也较简略。

第三个阶段，认识到冬至时刻。这 一 阶 段 始 于 西 周 末 年，其 标 志 是 出 现 了 古 六 历 所 体 现 的 四 分 术。

《史记·历书》载，西周幽、厉之 后，“史 不 记 时，君 不 告 朔，故 畴 人 子 弟 分 散”。［３］１３５０《汉 书·律 历 志 上》载：

“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 历》。”［３］１３９９《宋

书·律历志下》载：“古之六术，并同四分。”［３］１７６２古六历虽形态各异，实际上都在用四分术。这说明西 周 末

年的王室历官们已经在酝酿四分之法，而见解有所 不 同。在 四 分 术 形 成 之 前，人 们 仅 凭 圭 表 测 影 求 得 冬

至之日，却难以直接取得冬至时刻。舒继英《乾元秘旨》：“立表测景，以求时刻，难 为 依 据。即 所 测 冬 夏 二

至，犹未尽善。”［１０１］四分术在圭表测影的基础 上，进 而 运 用 分 数 算 法，从 冬 至 之 日 找 出 冬 至 发 生 的 具 体 时

刻。对于冬至时刻，古人多称之为冬至刻，又称为冬至刻分。这说明四分术 能 够 认 识 冬 至 时 刻，不 仅 依 赖

于必要的推算，而且依赖于西周以后到西汉初期逐 渐 行 用 的 两 个 定 制，即 百 刻 制 与 十 二 时 辰 制。一 昼 夜

百刻制，一刻又有十分。《周礼·夏官司马·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８５］４６０挈壶氏是军事将领司 马 的

属官，在军事行动中分管用壶漏 计 时。② 《初 学 记》引《梁 漏 刻 经》指 出：“冬 至 昼 漏 四 十 五 刻”是“秦 之 遗

法，汉代施用”。［７４］５９５《吕氏春秋·仲冬》：“是月也，日 短 至。”高 诱 注：“冬 至 之 日，昼 漏 水 上 刻 四 十 五，夜 水

上刻五十五，故曰日短至。”［１０２］漏刻的百刻制使人 们 意 识 到，在“昼 漏 极 短”的 冬 至 这 一 天，仍 然 存 在 着 进

一步细分的可能性。一昼夜十二时辰制，③以夜半 为 一 日 之 始。顾 炎 武《日 知 录》卷２０曰：“自 汉 以 下，历

①

②

③

举出两例。其一，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释甲骨刻辞（编 号 Ｈ３［２］：１）为：“甶 御 于 永 冬。”参 见《文 物》

１９８１年第９期第４页。连劭名《西周甲骨刻辞与〈周易〉》将甲骨刻辞（编号 Ｈ３［２］：１）释 为：“思 即 于 永 冬。”又 说：“冬，读 为 终，……阴 阳 变

化之道，生物而不为物，功成身退，此即‘永终’。”参见《周易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第１８页。其二，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 小 组《马 王 堆 帛 书〈六

十四卦〉释文》《讼》：“克〈中〉吉，冬（终）凶。”参 见《文 物》１９８４年 第３期 第１页。刘 大 钧《帛 书〈易 经〉异 文 校 释》：“帛 本 之‘终’皆 作‘冬’。
《说文》：‘冬，四时尽也。’《汉书·律历志》：‘冬，终也，物终藏，乃可称。’《鹖冠子·环流》：‘斗柄北 指，天 下 皆 冬。’此 皆 古 终 字 从 冬 之 证。”参

见《周易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第３０页。
《隋书·天文志上》“漏刻”条：“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后因以命 官，《周 礼》挈 壶 氏 则 其 职 也。其 法，总 以 百 刻，

分于昼夜。冬至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魏徵等撰《隋书》第５２６页。

十二时辰制，见于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鸡鸣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暮食巳，日中午，日昳未，下市申，舂日酉，牛 羊

入戌，黄昏亥，人定子。”参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２４４页。可 证 明 以 地 支 纪 十 二 时 辰 不 晚 于 秦 代。当 人 们 已 熟 知 十

二时辰的划分，其纪时符号便由日常生活段落转换成为抽象的十二地支。在 战 国 至 西 汉 文 献 中，十 二 辰 或 指 十 二 个 月，或 指 一 日 的 十 二 个

时辰，需要结合上下文加以区别。如《国语·楚语下》：“是以 先 王 之 祀 也，以 一 纯、二 精、三 牲、四 时、五 色、六 律、七 事、八 种、九 祭、十 日、十

二辰以致之。”韦昭注：“十二辰，子至亥。择其吉日令辰以致神。”参见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 版 韦 昭 注《国 语》第２０５页。又 如《周 礼·春 官 宗

伯·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 会 天 位。”参 见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 郑 玄 注、贾

公彦疏《周礼注疏》第４０３页。其中“十有二辰”，应指一日的十二个时辰。关增建《计量史话》：“１２时制产生时间相 当 早。《周 礼》当 中 即 有

‘十有二辰’之语，《周髀算经》卷下则说：‘冬至昼极短，日出辰而入申……夏至昼极长，日出寅而入戌。’意思是说，一年之内，冬至前后，白天

最短，太阳在辰位升起，申位落下；夏至前后，白天最长，太阳在寅位升起，戌位落下。这种说法，把１２方位与太阳运动相联系，昭示着１２时

制的由来。”参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关增建所著《计量史话》第２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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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渐密，于是以一日分为十二时。”［１０３］赵 翼《陔 余 丛 考》卷３４《一 日 十 二 时 始 于 汉》曰：“以 一 日 分 十 二 时，
而以干支为纪，盖自太初改正朔之后，历家之术益精，故定此法。”［１０４］春秋战国已逐渐行 用 十 二 时 辰 制，以

地支纪十二时辰始于战国末。《史记·历书》载司马迁所作《历术甲子篇》：历法的始 点 是“日 得 甲 子，夜 半

朔旦冬至”。［３］１３５４即太初元年（焉逢摄 提 格 年）的 始 点 是 冬 至，正 月（毕 聚 月）的 始 点 是 朔 旦，①甲 子 日 冬 至

的始点是夜半。此即《续汉书·律历志下》所谓：“历 始 冬 至，月 先 建 子，时 平 夜 半。”［３］１１５１已 经 具 备 了 冬 至

发生的年、月、日、时。《左 传》僖 公 五 年：“五 年 春，王 正 月 辛 亥 朔，日 南 至。”杜 预 注：“周 正 月，今 十 一 月。

冬至之日，日南极。”［１０５］《元史·历志一》载，郭守敬《授时历议》又据《左传》所载加以补足：“僖公五 年 丙 寅

岁，正月辛亥朔旦冬至”。［１０６］“辛亥”是日序干 支，“朔 旦”（其 时 尚 未 规 定 冬 至 时 刻 在 夜 半，则 应 称 之 为 朔

旦）是正月的第一 天。可 见 这 里 只 有 冬 至 之 日，没 有 冬 至 时 刻。《史 记·历 书》“夜 半 朔 旦 冬 至”，则 有 了

“夜半”这一冬至时刻。

四分术能够得出冬至时刻，凭借的是百刻制与十二时辰制。仅 凭 此 二 制，不 足 以 认 识 冬 至 时 刻；如 无

此二制，亦无法得出冬至时刻。到战 国 后 期，这 一 认 识 已 基 本 完 成。这 在 古 代 认 识 史 上 是 一 项 突 破 性 的

进展，此后已完全不同于《尧典》以四中 星 辨 识 四 仲 月 的 测 时 方 法。而 在 春 秋 时 期 及 战 国 初，人 们 仍 然 在

用不同时辰出现的不同星宿去辨识不同时节，所得到的认识只是一个季节时段。②

人们能够认识冬至时刻，还 有 一 个 重 要 因 素，是 战 国 后 期 的 星 占 术。这 时 社 会 生 活（主 要 是 军 事 活

动）的最小时间单位已不是一天，而是 一 个 时 辰，需 要 预 测 一 天 之 内 不 同 时 辰 的 吉 凶 宜 忌。如《四 库 全 书

总目提要》卷１０８《六壬大全》条：“《吴越春秋》载伍员及范 蠡 鸡 鸣、日 出、日 昳、禺 中 四 课，则 时 将 加 乘 与 龙

蛇刑德之用，一如今 世 所 传。而《越 绝 书》载 公 孙 圣 亦 有‘今 日 壬 午 时 加 南 方’之 语。”［１０７］《越 绝 书》卷１０
《吴王占梦》：“吴王夫差之时，其民殷众，禾稼登熟，兵革坚利，其民习于斗战，阖庐□剬子 胥 之 教，行 有 日，

发有时。”……公孙圣仰天叹曰：“今日壬午，时 加 南 方，命 属 苍 天，不 可 逃 亡。”［１０８］星 占 术 以 二 十 八 宿 为 观

测对象，起初是以天球赤道为坐标，依据每天月亮在 二 十 八 宿 的 位 置 去 推 算 太 阳 的 位 置。后 来 又 以 十 二

时辰去划分二十八宿，以不同星宿的不同方位标示 不 同 时 辰，这 就 满 足 了 人 们 的 需 要。如 湖 北 荆 州 关 沮

乡出土的周家台秦简《日书》线图，载有二十八宿配十天干、十二地支、四方、五行、二 十 八 时。其 中 正 北 方

虚宿，没有显示宿度值，而直接标示出“夜半”这一冬至时辰。［１０９］虚宿标示冬至之说形成 于 战 国 后 期，其 中

①

②

“朔旦”一语，使用时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以夜半为一日 之 始，而 从 平 旦 起 开 始 进 行 公 务 活 动。《史 记·历 书》司 马 贞《索 隐》

说：“周正建子为十一月朔旦冬至”，“夜至鸡三鸣则天晓，乃始为正月一日，言异岁也。”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

１３４７－１３４８页。《索隐》所谓“朔旦”是指夜半至天晓。而周正建子，冬 至 在 朔 日 夜 半。《尚 书 大 传·甘 誓》：“夏 以 十 三 月 为 正，色 尚 黑，以 平

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参 见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３７年 版 郑 玄 注《尚 书 大 传》

第２３页。夜半为子时，平旦为寅时。《史记·历书》载汉武帝诏：“更以七年为 太 初 元 年。年 名 焉 逢 摄 提 格，月 名 毕 聚，日 得 甲 子，夜 半 朔 旦

冬至。”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１３５３页。西汉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冬至在夜半时辰，不延至天晓，这里本不

应再有“旦”字。钱塘《史记释疑》：“历术实在夜半，兼言朔旦，谓朝会行礼时也。”参见上海书店１９９４年版《丛书集成续编》第２１册第４５页。

据此可知，司马迁《历术甲子篇》“夜半朔旦”乃迁就当时朝廷的说法。另有《周礼·春官宗伯·鸡人》：“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注曰：“呼

旦以警起百官，使夙兴。”疏曰：“漏未尽三刻已前，仍为夜，则呼旦也。”参 见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 郑 玄 注、贾 公 彦 疏《周 礼 注 疏》第３０４
页。第二种情况，以平旦为一日之始。如《续汉书·律历志中》引 刘 洪 所 述 颛 顼 历（包 括 秦 历）：“夫 甲 寅 元 天 正 正 月 甲 子 朔 旦 冬 至，七 曜 之

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庙五度。”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 版《历 代 天 文 律 历 等 志 汇 编》第１４９７页。天 庙，营 室

也。《新唐书·历志三上》一行《日度议》：“秦历上元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 俱 起 营 室 五 度”。参 见 中 华 书 局１９７６年 版《历 代 天

文律历等志汇编》第２１９１页。从“旦立春”等同于“晨初立春”之例可见，刘洪所述“旦冬至”之“旦”，也是指“晨初”，即冬至时刻在晨初。

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漆绘衣箱，有漆书文字曰：“民祀唯坊（房），日辰于维。兴岁之四（驷），所尚若陈，经 天 常 和。”

参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３５７页。又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古文字研究》第１０辑饶宗颐《曾侯乙墓匫器 漆

书文字初释》第１９０－１９５页。对于其中的“房”与“驷”，班大为《北极的发现与应用》指出：“天驷是房宿连成一线的四颗 星 的 另 一 名 称。……

在黎明前农事的征兆天驷在正南方的中天（暗含的意思是，在天庙的日月之会标志着立春的来临），可能一直被用来作为春季的先 兆。”中 国

古代历法祭司“会注意一年中每月日出之前星群按顺序的升起。他们不可能不 注 意 到 房 宿（在 苍 龙 星 座 的 中 心）与 春 天 的 来 临 以 及 所 有 重

要的耕作活动起始之间的关联。”参见《自然科学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２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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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远古传说人物化为星神等的历史文化意蕴。① 司马 迁 综 合 了 前 人 对 虚 星 的 各 种 说 法，从 阴 与 阳 之 间

的关系上加以概括，形成了对冬至阴极阳生特性 的 阐 述。② 此 即《史 记·律 书》：“虚 者，能 实 能 虚，言 阳 气

冬则宛藏于虚，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故 曰 虚。”［３］１３３６星 占 术 从 操 作 层 面 上 设 计 了 冬 至 时 刻，司 马

迁则从理论层面上概括出冬至特性。确切地说，在 景 帝 至 武 帝 时 期，《淮 南 子》《史 记》《太 初 历》对 于 冬 至

时刻及冬至特性已形成了明确认识，由此进入了历 法 渐 密 或 历 术 益 精 的 阶 段。就 目 前 所 见，古 代 最 早 认

识冬至时刻的主要材料都在战国后期至秦、西汉时期，可举出以下五条。

第一条材料是战国末石氏所述③的金星与水星的晨始出东方。④

其一，《开元占经》卷４６《太白占二》“太白盈缩失 行 一”条 引 石 氏 曰：“日 方 南 太 白 居 其 南，日 方 北 太 白

居其北，曰盈，侯王不宁，用兵进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曰 缩，侯 王 忧，用 兵 退 吉

进凶，迟吉疾凶。（日方南 谓 夏 至 后 也，日 方 北 谓 冬 至 后 也。）”［１１０］５２１盈 缩 又 作 赢 缩，指 行 星 运 动 的 迟 疾。

《史记·天官书》：“蚤出者为赢，赢者为客。晚出 者 为 缩，缩 者 为 主 人。”［３］３５可 见“日 方 北 太 白 居 其 南”，是

说太白星应出现于冬至时刻而 晚 出。朱 载 堉《律 历 融 通》卷４《黄 钟 历 议 下·五 纬》：“金、水 二 星 属 阴，于

日为妾，时常辅日而行，故与彼三星异。金星去日最远仅逾半象，水星去 日 最 远 不 及 一 辰。……故 初 合 已

后见于西方，谓之夕段；再合已后见于东方，谓之晨段。”［１１］６８－６９半象是半度。象，象度。即张衡《灵宪》所 谓

“效象度形”。⑤ 一昼 夜 为 一 度，从 夕 到 晨 为 半 度。⑥ 夕 为 日 落 时 分。《管 子·宙 合》：“日 有 朝 暮，夜 有 昏

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注：“半星，星半隐半见也。言其星辰昼隐夜出，常见 半。”［１１１］《管

子》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此处所说的是，当 时 通 过 中 天 观 测，发 现 每 一 个 观 测 夜（相 当 于１２个 小 时）只 有

一半的星空经过中天，每一昼夜移行 一 度。即《吕 氏 春 秋·季 春 纪·圜 道》所 说：“日 夜 一 周，圜 道 也。月

躔二十八宿，轸与角 属，圜 道 也。”［１１２］东 汉 扬 雄《方 言》第 十 二：“躔，历 行 也。日 运 为 躔，月 运 为 逡。”郭 璞

注：“躔，犹践也。运，犹行也。”［１１３］为了对应这种天文认识，人们也将一昼夜分为二，亦即 将 一 度 的１／２分

别设在“晨”“昏”两个时辰，以朝暮或昏晨作为半日的起迄。冬至之日的冬至时刻也就分别 设 在“晨”“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尔雅·释天》曰：“玄枵，虚也；颛顼之虚，虚也；北陆，虚也。”郭璞注：“虚 在 正 北 方，色 黑，枵 之 言 耗，耗 亦 虚 意。颛 顼 水 德，位 在 北

方。”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尔雅》第７５页。陆思贤等解释：“‘虚’为元气虚耗义，此时太阳已到了最南方（南回归线）上空，北半球日照微

弱，天气寒冷，古人以为天地间的元气已消耗殆尽，天地不通”。参见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陆思贤、李迪所著《天文考古通论》第１５４页。

笔者的这一看法参考了闻一多《司命考》：“五行系统中，北方帝主冬，《淮南子·天文篇》：‘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 权 而

治冬。’……因为颛顼所主治的节季是冬，地区是属于虚星的分野的北方，所以虚星和冬，在五行家的概念中便发生了连系。《史记·律 书》：
‘虚者，能实能虚，言阳气冬则宛藏于虚。日冬至，则一阳下藏，一阴上舒，故曰虚。’这 样 解 释 虚 字 的 意 义，是 否 正 确，是 另 一 问 题，但 以 阴 阳

变化来说明颛顼的星名，虚字的涵义，这和佐颛顼的大司命（玄冥）自称其行为为‘壹阴兮壹阳’，倒是十分吻合的。”参见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版闻一多所著《神话与诗》第１４０－１４１页。以虚宿标示冬至，是一种天文观测与人为设置相结合的传统观念。
《开元占经》所载“甘氏曰”“石氏曰”，其中有些言语又见于《五星占》《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者，则应该视为出自 战 国 时

原著。钱宝琮《甘石星经源流考》：“甘、石二家则《史记·天官书》、《汉 书·天 文 志》俱 有 征 引，当 时 必 有 传 本 无 疑。”“按 甘、石 二 家 星 占 术，

在秦、汉之际已有成书，固无待 言。惟 其 书 传 意 主 祥，叙 述 星 官 足 供 辨 识 而 已，观 测 之 精 密 决 不 能 高 于 后 来 之《史 记·天 官 书》、《淮 南

子·天文训》等篇。”参见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第２７３、２８５页。王兴文《关于〈甘石星经〉的研究和讨论》：甘德（又

称甘公）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又称 石 申 夫）有《天 文》八 卷。现 在 所 见 的《甘 石 星 经》又 名《通 占 大 象 历 星 经》，虽 署 名 甘 公、石 申 撰，而

“均为甘德、石申的后学们编纂，但是，都以甘氏、石氏名其书，所以，对《开元占经》中 石 氏 曰 之 引 文，也 要 辨 析，不 可 全 部 信 为 石 申 之 原 文。”

参见《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２６９－２７０页。

金、水二星标示冬至时刻，体现着终而复始的冬至特性。席泽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我 们 把 行 星（Ｐ）、地 球（Ｅ）和 太

阳（Ｓ）之间的夹角ＰＥＳ叫‘距角’，即从地 球 上 来 看 时，行 星 和 太 阳 的 角 距 离。这 个 距 离 可 以 由 太 阳 和 行 星 的 黄 经 差 来 表 示。……当 距 角

∠ＰＥＳ＝０°，即行星、太阳和地球处在一条直线上，并且行星和太阳又在同一方向时，叫‘合’。行 星 从 合 到 合 所 需 的 时 间，叫 做‘会 合 周 期’。

对于内行星（金、水）来说，尚有上合和下合之分，会合周期从上合或下合算起 都 行。上 合 时 行 星 离 地 球 最 远，显 得 小 一 点，但 是 光 亮 的 半 面

朝着地球，下合时情祝正相反，合的前后，行星与太阳同时出没，无法看到，故合只能由推算求得。帛书中还没有记载这方面的知识，它 只 能

用晨出作为会合周期的起点，到后汉四分历（公元８５年）才出现了合的概念。”参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第４７－４８
页。

张衡《灵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 有 三 辰，地 有 三 形。有 象 可 效，有 形 可 度。”参 见 中 华 书 局１９５８年 版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７７６页。“效象度形”是张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要求对天象进行量度和计算。
《白虎通·日月》：“一日一夜适行一度，一日夜为一日。”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班固等撰《白虎通》第２３６－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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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时辰。

秦至汉初帛书《五 星 占·金 星》：“日 冬 至，在 日 北，至 日 夜 分，阳 国 胜。”［１１４］对 于“在 日 北”，刘 乐 贤 考

释：“在日北，是‘大白（太白）在日北’的 意 思。”［１１５］日 夜 分，本 指 日 与 夜 的 分 界，这 里 指 天 色 渐 明、日 出 之

前。① 冬至日的清晨，金星始出东方，应为“晨始见”或“晨始出”。② 《汉书·律历志下》载《三 统 历》“五 步”

（即五星推步）条，金、水二星都分为“晨始 见”“夕 始 见”两 个 时 辰。如：“金，晨 始 见，去 日 半 次。……夕 始

见，去日半次。……故曰 日 行 一 度。”［３］１４２４－１４２５唐 代“西 天 竺 婆 罗 门 僧”金 俱 吒 撰《七 曜 禳 灾 决》亦 载：金 星

“一年一周天。晨皆之见，二百四十四 日。初 夕 见 西 方，……”［１１６］古 人 认 为 日 月 行 星 皆 绕 地 而 行，金 水 二

星则附日而行，如《魏书·高允传》：“案《星 传》，金 水 二 星，常 附 日 而 行。”［１１７］这 里 所 说 金 水 二 星“日 行 一

度”“一年一周天”，都 基 于 三 百 六 十 五 度 四 分 度 之 一 的 周 天 度 数，即 回 归 年 长 度。冬 至 之 日 金 星“晨 始

见”，对应的是清晨这一冬至时刻。就目前 见 到 的 文 献 而 言，《太 白 占 二》所 引 这 条 石 氏 曰，是 最 早 的 冬 至

时刻，分别在清晨与黄昏。③ 《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 隐》引 西 汉 初 韩 婴《韩 诗 外 传》：“太 白 晨 出 东 方 为

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３］３６说明人们久已注意金星标示的这两个时辰。④

其二，《开元占经》卷５３《辰星占一》“辰星行度”条引石氏曰：“仲 冬 冬 至，晨 出 东 方，与 尾、箕、斗、牛 俱

出西方。”又引甘氏曰：“辰星是正四时，……冬 至 效 牵 牛。其 出 东 方 也，行 星 四 舍，为 日 四 十 八 日，其 数 二

十日，而反入于西方。”［１１０］５７１辰星（水星）与 太 阳 的 视 距 离 不 超 过 一 辰（３０度），冬 至 时 太 阳 所 在 的 位 置 也

是辰星的位置，同时又有尾、箕、斗、牛四宿在此方位。冬至清晨成为辰星与尾、箕、斗、牛 四 宿 会 合 周 期 的

起点。或者说，辰星与这四宿在东方天空会合的清晨，标示出冬至时刻。帛书《五星 占·水 星》：“北 方 水，

①

②

③

④

在《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仲秋之月，皆曰“是月也，日夜分”。通常只将“日夜分”释 为 春 分 与 秋 分。而“日 夜 分”的 本 义，其 实 是

指日与夜的分界在日出入。孙希旦《礼记 集 解》：“《记》言‘日 夜 分’，则 当 以 日 出 入 言，不 计 晨 昏 分 也。”又 引 马 融：“昼 有 五 十 刻，夜 有 五 十

刻，据日出入为限。”蔡邕：“星见为夜。日入后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属昼。”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礼记集解》第４２６页。

对于《五星占》所记行星晨出的持续时间，究竟是一个月左右，还 是 只 有 一 天，学 者 们 有 两 种 意 见，又 有 相 同 认 识，即 行 星 晨 出 必 有

一日为“晨始见”。一种意见是何幼琦《关于〈五星占〉问题答客难》：“从史学观点分析，这两个古天学术语，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汉以前用‘晨

出’，东汉以后用‘晨始见’，用‘初见’。可以说 晨 出 就 是 晨 见。……晨 见、晨 出 既 然 只 是 一 日，那 么，‘晨 出 在（某 宿）’、‘与（某 宿）晨 出 东

方’，就只能理解为在其某度的一点，即日后十三、四度的地方。”参见《学术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３期第９９页。王胜利《星 岁 纪 年 管 见》：“无 论 在

战国时期，还是在秦汉时期，‘晨出’、‘晨见’的意义都相当于‘晨始见’；古人当时只有 从 这 一 认 识 出 发，才 有 可 能 谈 得 上 去 测 定 五 大 行 星 的

晨出周期。”参见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５集第９０页。另一种意见是陈久金《关于岁星纪年若干问题》：“晨出东 方 的

意义，就是说明岁星正月在早晨与斗、牵牛同时出东方。出东方并不等于见 东 方，由 于 与 日 同 次，在 一 月 中 的 大 部 分 日 子 实 际 是 见 不 到 的。
……‘晨始见’和‘晨出’不是一个概念。‘晨始见’是一个特定 时 刻。……开 始 看 见 的 第 一 天 称 为 晨 始 见。”参 见《学 术 研 究》１９８０年 第６期

第８３－８４页。

自西汉以后，人们将行星与太阳地心黄经相同的时刻称为“合”，即黄经合。内行星（金、水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有两 次“合”，即

两次与日相会。一次为上合（表现为夕始见），一次为下合（表现为晨始见）。《汉书·律历志下》载《三统历》将内行星晨夕两次始见称为“一

复”：金星“一复，五百八十四日（仅取整数部分）”。水星“一复，百一十五日（仅取整数部分）”。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历代天文律历等志

汇编》第１４２４－１４２６页。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金、水称一复者，以复该晨夕也。”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第４５４册

第７８页。北齐时张子信发现太阳和五星运动的不均匀现象。隋 炀 帝 大 业 四 年 所 用 张 胄 玄《大 业 历》，将 行 星 按 匀 速 运 动 计 算 出 来 的 始 见

日，称为平见日；将行星非匀速运动所产生的改正值，称 为 定 见 日。由 平 见 日 求 定 见 日 的 改 正 值，则 按 二 十 四 时 节 给 出。参 见 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８１年版《中国天文学史》第１５７页。隋唐时期，以历元冬至“晨平见”“夕平见”为基准去计算金、水二星的定见时刻，如《旧 唐 书·历 志 一》

载《戊寅历经》“太白”条：“晨平见，入冬至，……毕大寒。”“夕平见：入冬至，……自入大雪，依平。初 见 去 日 十 一 度。”又“辰 星”条：“晨 平 见：

入冬至，……毕于大雪十二日。”“夕平见：入冬至，……毕于大雪。”参 见 中 华 书 局１９７６年 版《历 代 天 文 律 历 等 志 汇 编》第１９７８－１９７９页。这

里的晨夕两个“平见”时刻，就是按平均会合周期算得的金、水二星始见冬至之日的冬至时刻。

春秋时期，人们还只是以晨昏时出现的中星标示月份。《月令》及《吕氏春秋》都说：“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 中。”这 时 注

意到中星出现的晨昏时辰，而没有形成晨昏中星“始见”的概念。又如《夏小正》：正 月“初 昏 参 中”。李 调 元 注：“昏，日 冥 也。凡 日 入 三 刻 为

昏，不尽三刻为明。……昏时，参星在南方之中。”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戴德传、李调元注《夏小正笺》第４页。庞朴《“火历”三探》：”夏历

的内容在《夏小正》里记得详细，它以‘初昏参中’为岁首。……昏见或初昏参 中 为 正 月，亦 即 以 参 纪 时。以 参 纪 时 的 详 细 情 况，有 待 进 一 步

发掘。从《左传》纪事、《竹书纪年》和《侯马盟书》可知，春秋时的晋国，是施行以参纪时的夏历国家。”参见《文史哲》１９８４年 第１期 第２３页。

饶宗颐《楚帛书天象再议》：“夏历以初昏参出见为岁首。……参 为 天 下 授 时 取 正 之 大 辰，故 特 书 之。”参 见《中 国 文 化》１９９０年 第３期 第６８
页。从这些分析可看出，《夏小正》《月令》《吕氏春秋》所述内容中含有一种趋势，即 由 只 注 意 晨 昏 时 辰 出 现 的 某 星，发 展 到 后 来 注 意 出 现 某

星的晨昏时辰。按照这一趋势，在战国后期，人们已认识到内行星晨昏时出现的“始见”之日，并以晨或昏作为节气的起始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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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神上为晨（辰）星。主正四时，……冬至效牵牛。”［１１８］《淮南子·天文训》：“辰星正四时，……以 十

一月冬至效斗、牵牛，出以辰戌，入 以 丑 未，出 二 旬 而 入。晨 候 之 东 方，夕 候 之 西 方。”［７２］２９这 里 的“出 二 旬

而入”，又见诸帛书《五星占·水星》：“凡是星出廿日而入，经 也。”［１１９］７说 明 辰 星 晨 出 东 方 这 一 现 象 可 持 续

２０天左右。标示冬至时刻的只能 是“晨 始 见”或“晨 始 出”。《史 记·天 官 书》：“察 日 辰 之 会，以 治 辰 星 之

位。……仲冬冬至，晨 出 郊 东 方，与 尾、箕、斗、牵 牛 俱 西，为 中 国。”［３］４０－４１对 于“察 日 辰 之 会，以 治 辰 星 之

位”，方苞《史记注补正》解释：“辰星行度与日 行 度 同，虽 有 迟 速，相 去 无 几，故 以 日 所 会 之 辰，定 辰 星 之 位

也。”［１２０］当辰星之位在清晨出现于东方的第一天，此即仲冬冬至。尾宿、箕宿、斗宿、牵牛 宿 也 在 清 晨 这 一

冬至时刻，与辰星一起西行。或者说，尾宿等四星宿也在清晨出现于东方，共 同 标 示 着 这 一 冬 至 时 刻。而

在《史记·历书》，辰星晨出东方成为冬至的四个时刻之一：“正东，加卯时”。［３］１３７９

对于尾宿、箕宿，司马迁另外有两句话，一 是《史 记·天 官 书》：赤 奋 若 岁（《索 隐》引《尔 雅》：在 丑 为 赤

奋若），岁星“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３］２９此意又见《汉书·天文志》：“（岁星晨出）在丑曰赤奋若。十 二 月

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３］８４对此，先看《五星占》的 两 条 材 料。其 一，《五 星 占·木 星》：“其 神 上 为 岁

星，……其明 岁 以 十 一 月 与 斗 晨 出 东 方，其 名 为 困 敦。其 明 岁 以 十 二 月 与 虚 晨 出 东 方，其 名 为 赤 奋

若。”［１１９］２其二，《五星占·金星行度》：“以十一月与箕 晨 出 东 方 二 百 廿 四 日，以 六 月 与 柳 晨 入 东 方。”［１１９］１２

再看《汉书·律 历 志 下》载 战 国 时《次 度》：“数 从 星 纪 起，……星 纪，初 斗 十 二 度，大 雪。中 牵 牛 初，冬

至。”［３］１４３０－１４３１“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终 于 斗 十 一 度。”［３］１４３２此 即 十 二 星 次 划 分 法，

是将周天从西向东分为十二等分，以星纪（包含斗、牵牛、女）为始，以析木（包含尾、箕、斗）为 终。就 是 说，

尾箕两宿清晨见于东方，这种现象 在 冬 至 前 后 可 持 续 数 十 日。人 们 先 以 晷 影 测 算 得 出３６５１４
，将 余 数 置

于冬至，然后以辰、斗、牛、尾、箕同时出现在清晨东方为标示，作为冬至之日及冬至 时 刻。二 是《史 记·律

书》：“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南至于箕。箕者，言万物根棋，故曰箕。……南 至 于 尾，言 万 物 始 生 如

尾也。”［３］１３３７钱塘《史记释疑》：“《字》书 无‘棋’字，此 以‘棋’为‘基’。”［１２１］这 是 从 物 候 观 察 的 角 度 去 说，肯

定了箕尾具有成终成始的冬至特性。查慎行解释：“一阳之复亦在箕矣。盖 日 在 箕 而 后，一 阳 之 复 方 应 于

子，其于分至之中气可考也。”［１２２］刘咸炘《推十书·天官名》：“凡《律书》解二十八宿，皆以万物生 成 会 其 字

义，非本义。”［１２３］司马迁解释星宿命名的意 义，其 特 点 在 于 只 抓 住 万 物 生 成 的 字 义，去 讲 冬 至 特 性。由 此

来看，《史记·天官书》说尾箕二宿出冬至清晨，一方 面 是 从 冬 至 的 终 而 复 始 的 特 性 上 去 说，①所 体 现 的 是

二十四节气太阳 所 在 赤 道 宿 度 值。② 后 来 有《张 果 星 宗》卷１《太 阳 行 度》释 曰：“大 雪 尾 六 临，冬 至 箕 四

逼。”［１２４］又有《类经》卷２３曰：“仲冬斗建在子，则日月会于星纪，斗宿丑宫也。……日月会于析 木，尾 宿 寅

宫，而复交乎冬至。”［１２５］７９６－７９７“其出于赤道之外，最远者，日行于箕四度之间，在 赤 道 之 南 二 十 四 度，其 去 北

极一百一十五度有奇，是为冬至日行之道。”［１２５］８００另一方面是从四 分 术 上 去 说，所 体 现 的 是 二 十 八 宿 赤 道

宿度值，如《淮南子·天文训》：“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７２］３６钱塘《淮南 天 文 训 补 注》：“四 分 一，两 京 附 于

斗末，谓之斗分，算从冬至始也。此附箕末者，秦以十月为岁首，箕立冬后宿，从小雪始 也。”［１２６］于 大 成《淮

南鸿烈天文校释》：“一周天三百六十度 四 分 度 之 一 也。此 四 分 度 之 一，或 附 于 箕 末，或 附 于 斗 末。”［１２７］二

①
②

以尾箕二宿标示冬至时刻，只是战国石氏与司马迁等所持之说。

西汉武帝前后，形成了对二十四节气太阳 所 在 赤 道 宿 度 值 的 认 识。这 是 在 二 十 八 宿 赤 道 宿 度 值 的 基 础 上，经 过 进 一 步 推 算 形 成

的。陈美东指出：“二十八宿赤道距度值（即赤道宿度）为战国 时 期 石 申 夫 所 测，该 值 长 期 为 历 家 所 采 用，直 至 唐 代 一 行 才 重 新 测 用 新 值。”
“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一年十二个月太阳所在赤道宿度的完整记述，而 以 二 十 四 节 气 为 单 位 的 太 阳 所 在 宿 度 表 被 引 进 历 法，则 首 见 于

西汉三统历（太初历）之中”。“二十四节气太阳所在赤道宿度表 实 际 上 是 由 二 十 八 宿 赤 道 宿 度 表 衍 生 出 来 的。”参 见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２００８年版张培瑜、陈美东等所著《中国古代历法》第２２、２７、２８页。笔者认为，从《史记·天官书》《汉书·律历志下》对于 节 气 配 尾 箕 的 记 载

看，二十四节气（主要是冬至）太阳所在赤道宿度值的计算应始于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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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宿的周天度数为３６５１４
度，表明这是四分术观测星象的方法。战国 末 西 汉 初 已 用 四 分 术 计 算 二 十 八

宿赤道宿度值，①在司马迁之前，《淮南子·天文训》已经将周天度数四分之一的小数部分附于作为末宿箕宿，

配在立冬与小雪之间。在司马迁时，《太初历》（以及后来的《三统历》《四分历》）将四分之一配冬至，而附于斗宿

之末。由此可以认为，《史记·天官书》所述尾宿、箕宿，是司马迁依据前人及同时代的宿度数据，另加推算而

得。这体现出当时已经在二十八宿赤道宿度值的基础上，形成了二十四节气太阳所在的赤道宿度值。

第二条材料是安徽阜阳罗庄汉汝阴侯墓中发现的西汉初期的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太乙九宫占盘。

据《发掘简报》，二十八宿圆盘的上盘面刻北斗星座图像，下盘刻二十八宿星名及其距度。六壬栻盘下盘四周

刻划着十天干、十二地支对应二十八宿的篆文。太乙九宫占盘的地盘背面刻有篆文：“第一子夜半冬至右行”
“第二冬至平旦”“第三七年辛酉日中冬至”“第四冬至日入”。［１２８］对于“七年辛酉”，殷涤非解释说，按照《颛顼

历》推算，文帝七年冬至“正好是辛酉”。［１２９］

地盘背面篆文说，第一年子夜半冬至，第二年是平旦冬至，第三年是日中冬至，第四年日入冬至。由此可

知，至迟在战国后期已经运用四分术测算岁实（即回归年）的长度，先用圭表连续四年实测冬至，得出四年的

总日数１４６１日，然后计算出两年冬至的间距是３６５１４
日。这个余数１

４
日，就落实在冬至这一天。这是因为

按照历法要求，每一历日都是整数，即３６５日都是整日，只有冬至这一天为一年之终，又为一年之始，一年的

余数只能放在这一天。于是将这一天分为夜半、平旦、日中、日入四个时辰，即子、卯、午、酉四时，这四时分别

是四年中的一个冬至时刻。地盘背面这些篆文只是将冬至时刻分为一天的夜半、平旦、日中、日入四个等分，

没有对应地支。完整的十二地支配十二辰，每三辰为一个时段，形成子午卯酉四个时段，各配一个方位。子

为夜半配北，午为正午配南，卯为日出时分配东，酉为日落时分配西。

二十八宿圆盘上盘的北斗图像体现着西周以后北斗崇拜的传统观念和以斗柄指向测时的古老方法，下

盘二十八宿的距度则属于战国以后兴起的以四分术为基本方法的新学说。② 六壬栻盘即反映了这种以十二

时辰划分二十八宿的新学说，③十二时辰对应着十二地支，又对应着二十八宿。

第三条材料是《淮南子·天文训》④：“紫宫执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日冬至峻狼之山（高诱注：

南极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高诱注：牛首，北极之山），反覆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岁。……岁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岁而积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复合故舍，八十岁而

复。”［７２］２９紫微宫执掌的北斗星斗柄从冬至开始向左旋转，每天行一度，转一个圆周为一年，即一周天。冬至

这一天，斗柄指在南极；运行到１８２５８
度，斗柄指到北极，这时是夏至；从夏至回到冬至，是３６５１４

度，成为一

①

②

③

④

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简文有“箕十”一语，参见《文物》１９８９年 第２期 何 双 全 所 撰《天 水 放 马 滩 秦 简 综 述》第２６页。《开 元 占 经》

卷６０《东方七宿》：“石氏曰：箕四星，十一度。刘向《洪范传》：古十度，又十一度四分之一。”参见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年版瞿昙悉 达 编《开 元 占 经》

第６１７页。

自殷商、西周以后，从立竿测影，到使用土圭、圭表测影，所观测的都是日影长度。西周以后逐渐注意到北斗七星和日月五星。战国末

到西汉初，人们开始用六壬栻盘、二十八宿圆盘等天文仪器观测二十八宿距度，并按照四分术模式加以认识：二十八宿分布在黄道南北，由东向

西移动。黄道呈大圆圈，有３６５１４
度（即一回归年长度），等分为十二辰，以“牵牛初度”（即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一度）为终始交接点，即冬

至点。

以十二时辰划分二十八宿的学说，如《黄帝内经·灵枢·卫气行》：“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天周二十八宿，而

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张隐庵注：“日有十二辰者，夜半为子，日中为午，日出为卯，日入为酉，子位于北，午位于南，卯位于东，酉位于西。”参

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张隐庵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第４２９页。对于十二个时辰与二十八宿的内在联系，郑文光指出：“十二辰

的布列是自东向南向西左旋的，它适宜于表述天体的周日视运动和恒星天的周年视运动。因此，十二辰后来就用以记录一天内的十二个时辰；

又用以记录一年间恒星周天旋转的方位变化，其代表就是北斗 的 迴 转。”参 见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７９年 版 郑 文 光 所 著《中 国 天 文 学 源 流》第１１８－１１９
页。

张培瑜说：“《淮南子·天文训》记述了一种古代四分历。这可能是关于四分术最早的传世文献。”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张培瑜等所著《中国古代历法》第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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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年的余数为１
４

日，积累４年就成为１日。但是，用甲子纪日，６０日一循环，４年共有１　４６１天，第４年

的冬至回不到甲子日，需要经过８０年，即２９　２２０日（这是４和６０的公倍数，其中有４８７个甲子日），冬至又回

到甲子之日。

《淮南子·天文训》运用四分术对北斗所示冬至作出的这一阐发，事关重大。其原因在于，这首先是一种

历象传统，以斗建授时，便于世人观看验证。如《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进一步说，这种历象传统关系着国家政治。战国时《鹖冠子·环流》：“惟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

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１３０］只有圣人能够探究天道，只有天道的法则能够明确人世间的

公正、公平。而斗柄所指，即是天道的法则。《淮南子·天文训》又说冬至必须始于甲子日，又回到甲子日，是

强调冬至的成始成终、终而复始的特性。其每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即３６５天零６小时），就将冬至

这一天分为四分度。这就使得冬至这一天的四分度之一成为冬至时刻。在四年之内，冬至时刻每年都后移

１
４

日，到第五年则终而复始。

第四条材料是《史记·历书》所载《历术甲子篇》。［３］１３５４－１３７９在此篇之末，有司马迁原注曰：“正北，冬至加子

时；正西，加酉时。正南，加午时。正东，加卯时。”［３］１３７９加地支某时，是西汉时对时辰所在的表述方式，“加”

是“在”的意思。当时已将一昼夜分为１２时辰，在四年内，每年冬至分别发生在不同时辰：子时、酉时、午时、

卯时。司马迁进而将这四个冬至时辰与四正方位、四地支相对应：子时对应正北，在夜半；酉时对应正西，在

日入；午时对应正南，在日中；卯时对应正东，在日出。① 《历术甲子篇》按照１９年１章，列出甲子蔀４章７６
年的大余小余，就运用了四方位与四地支相配的体例加以编制。司马迁的这一历法思想不仅依据了前人圭

表测影及推算的成说，而且借助了当时晷仪观测取得的认识成果。西汉时期，人们用四分术去认识二十八宿

的运转周期，②用十二辰去划分这一周期，又划分其星空区域，序其四时之位，即依据某一时辰二十八宿在天

穹排列的地平方位，将其划分为东南西北四组。这种认识又推动了对冬至时刻的认识，尤其是对于四年冬至

不同时辰分别对应四正方位，有着重要影响。而西汉对二十八宿的认识，则主要凭借了晷仪的使用。《淮南

子·天文训》说二十八宿的箕宿：“箕十一四分一。”钱塘《补注》：“东方七十五度四分一。四分一，两京附于斗

末，谓之斗分，算从冬至始也。”［１３１］两京指两汉。箕宿为东方七宿之一，其四分之一的余数，在汉代一直从冬

至时刻算起。

《历术甲子篇》有两个基本的纪时单位，一是六十甲子纪日；二是一日分为子、卯、午、酉四个时辰段，每时

辰段八分，共三十二分。由此规定：“大余者，日也；小余者，日之奇分也。”［３］１３５７即大余所言为日，小余所用为

时辰。③ 篇中给出了连续７６年的历谱，每年都用后大余表示冬至发生的干支纪日序数，用后小余表示冬至

发生的时刻。后小余冬至有“无小余”“小余八”“小余十六”“小余二十四”，分别表示子午卯酉四个时辰段。

第一年之始：“十二；无大余，无小余；无大余，无小余。”这年为十二个月，不闰。前大小余与后大小余皆

无，是表示这一冬至时刻为历元，年月日时都重新开始。合朔时刻与冬至时刻发生在同一时间，即太初元年

①

②

③

据王夫之《思问录外篇》：“一日之辰，随天左移所加之方，而为十二时正方也。东正卯，西正酉，上正午，下正子，八方随之以序，则因卯

酉而立之名也。故卯酉为有定之方，而为十二次之纪。”参见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王夫之著、王伯祥校点《思问录》第５１页。又有陈振先《秦末

汉初之正朔闰法及其意义》（六）：“依此四分术，是冬至交气时刻必在子午卯酉（即篇中之‘正北’‘正南’‘正东’‘正西’），不容在其他时刻；虽机

械得可哂，然总算四分历家始终一贯，不肯自乱其例也。”参见《国闻周报》１９３４年第１３期第６页。
《晋书·天文志上》载张衡《浑天仪注》：“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

如车毂之运也。”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１６７页。
《历术甲子篇》：“右历书：大余者日也；小余者月也。”《正义》：“小余是日之余分也”。从全篇看，原文“小余者月也”显然有误。赖明德

指出：“实为日以下的余‘时’（如几点几分钟），似应根据《史记正义》将它解释为‘日之奇分’才是正解。”参见台北洪氏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赖明德

所著《司马迁之学术思想》第４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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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刻（冬至时刻）。①

第二年之始：“大余五十四”：１年１２个月，６大６小，合３５４（６×３０＋６×２９＝３５４），整日５４为大余。此

表示十一月戊午朔。“小余三百四十八”：１个 月 的 平 均 日 数 为２９４９９９４０
日，②１２×２９４９９９４０＝３５４

３４８
９４０
。古 历 以

９４０分为一日，以３４８
９４０

表示合朔时刻。③ 此前小余３４８，表示这年合朔不在夜半，而是距离夜半提前了８小时

５３分（３４８
９４０×２４

小时＝８．８８５小时＝８小时５３分），在卯时之后。“大余五”：３６５１４÷６０＝５
１
４
，表示冬至在

己巳日；“小余八”：《索隐》曰：“即四分之一，小余满三十二从大余一，四八三十二，故云小余八。”［３］１３５６即１
４＝

８
３２
。④ 这也是为了对应二十四节气，即１个回归年３６５１４

日，平均分成二十四节气：３６５１４÷２４＝１５
７
３２
。后

小余八，８
３２×２４＝６

，显示这天冬至在卯时（即６时）。

第三年之始：“闰十三”：闰年十三个月，共有３８４日（３０×７＋２９×６＝３８４）。⑤ “大余四十八”：第二年大

余５４，第三年大余５４，两年大余共１０８，１０８－６０＝４８。“小余六百九十六”：第二年小余３４８，第三年小余３４８，

则两年小余共６９６。“大余十”：第二年大余５，第三年大余５，则两年大余共１０；“小余十六”：第二年小余８，第

三年小余８，则两年小余共１６。后小余１６，显示这天冬至在午时。

第四年之始：“大余十二”：第二年大余５４，第三年大余４８，闰年的次年１个小月２９，三者相加共１３１日，

１３１－６０×２＝１１；第三年前小余６９６，第四年前小余６３０，共１３２６，前小余按一日９４０计算，满此数则进１日为

前大余，则前大余１２。⑥ “小余六百三”：第三年小余６９６，闰年的次年为８４７
９４０＝

４９９
９４０＋

３４８
９４０
，８４７
９４０＋

６９６
９４０＝

１５４３
９４０＝

１６０３９４０
，此即小余６０３。⑦ “大余十五”：第二年大余５日，第三年大余５日，第四年大余５日，则三年大余共１５；

“小余二十四”：第二年小余８，第三年小余８，第四年小余８，则三年小余共２４。后小余二十四，显示这天冬至

在酉时。

第五年之始：“十二；大余七，小余十一；大余二十一，无小余。”《索隐》谓，在小余二十四之后，“又明年加

八得三十二为满，故下云无小余”。是说到了第五年，冬至又回到夜半子时。夜半子时这一冬至时刻就体现

着冬至的以终为始、终而复始这一特性。《魏书·律历志上》载西汉孟喜“推四正卦术”：“因冬至大小余，即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钱大昕《三史拾遗》：“无大余：谓是年天正甲子朔。无小余：谓合朔加时在夜半。无大余：谓冬至与朔同日。无小余：谓冬至加时亦在

夜半”，参见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７年版《丛书集成三编》第９５册第８页。钱塘《史记释疑》：“古术推此年冬至不皆得甲子，得者亦尚有余分，惟

周历积六百五元一纪，故大小余倶尽当时，殆即据之。”参见上海书店１９９４年版《丛书集成续编》第２１册第４２页。

陈振先《秦末汉初之正朔闰法及其意义》（六）：十九年七闰，“十九岁共得１９×３６５又１／４，即６９３９日又３／４（即１８小时）。次将十九年

之日数及奇零为实，以２３５个月除之，得朔策（即一月之日数及奇零）２９又４９９／９４０；盖析一日为９４０分，一月得２９日又４９９分（称为日分）也。”

参见《国闻周报》１９３４年第１３期第３页。

黄汝成：“日行迟，月行速，凡二十九日过半，月行及日，谓之一月；过半者，谓一日于历法分为九百四十分。”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版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２９７页。

王懋竑《读书记疑》：“九百四十之日法，不可以四分，故更 为 三 十 二 之 日 法。”参 见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 版《续 修 四 库 全 书》第１１４６
册第２７１页。

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此篇所载闰十三，皆先一年言之，盖为来岁大小余加算之地。谓自此年冬至后，当加闰为十三月，非谓此年

即已加闰也。”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王元启所著《史记三书正讹》第３６页。

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大余十二：按，此系闰后一年，应加二十三算，四十八加二十三，除去一甲子六十，余十一；又小余满一日归大

余，故云十二。”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王元启所著《史记三书正讹》第３７页。

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小余六百三：按，上年小余六百九十六，此系闰后一年，应加八百四十七，除去九百四十分，满一日归大余，小

余存此数。”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王元启所著《史记三书正讹》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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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用事日。”［３］１８０２四正卦以坎卦为首，以冬至之日的冬至时刻为坎卦起始时刻。

第五条材料是《周髀算经》①卷下之一：“冬至夜半时，北游所极；冬 至 日 加 酉 之 时，西 游 所 极；日 加 卯 之

时，东游所极。此北极璇玑四游。”［１３２］李约瑟认为：“这里所观测的无疑是小熊座β星（此星又名‘北极中大

星’）的绕极转动。”［１３３］《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郭璞《注》：“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１３４］西汉时观

测北极星，能否测得冬至时刻，可另作讨论。考虑到该星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可以说，《周髀算经》将冬

至时刻归之于北极所示，有着与《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历书》同样的传统文化与政治原因。

以上这些资料表明，在战国到西汉时期，人们对冬至时刻的认 识 已 逐 渐 形 成。到 刘 宋 时，祖 冲 之 首 创

冬至时刻测算法。《宋书·律历志下》载，大 明 五 年，祖 冲 之 以 晷 表 测 影，并 加 以 计 算，得 出 冬 至 时 刻 在 十

一月三日夜半后三十一刻。［３］１７６７这是“一种具有比较严格的数学意义的测定冬至时刻方法”，［１３５］成为 中 国

古代冬至时刻的经典测算法。而对于古代冬至观念的形成来说，这已不是重点所在。

能够从冬至之日又划分出冬至时 刻，标 志 着 古 代 社 会 对 冬 至 阴 极 阳 生、终 而 复 始 的 特 性 有 了 更 为 充

分的认识，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基本概念，使古代冬至观念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②

《尧典》所谓的“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 定 四 时 成 岁”。得 出 一 年 长 度３６６日，必 须 先 测 算 出 一

朔望月（即朔策）平均值为２９．５３０６日，一年１２个朔望月为３５４日；这时已知回归年长度与朔 望 月 所 得 一

年长度有周期差，需要置闰，一 个 办 法 是 按 照《易 传·系 辞 上》所 载“五 岁 再 闰”［１３６］５２之 制，可 得 五 年 日 数

为：３５４×５＋３０×２＝１８３０，每年日数为：１８３０÷５＝３６６。另一个办法是规定一年有６个大月，每月３１日；

又有６个小月，每月３０日，则１２个月可 得３６６日。而 得 出 这 一 数 值，不 仅 需 要 规 定 一 年 的 起 算 点，即 年

与年之间的终始交接点，而且需要使用干支纪日法，标 示 并 排 列 出 全 年 每 一 天 的 日 名 和 日 序。如 果 全 年

的时间次第及承接关系 不 明 确，不 能 排 定 历 日，也 就 无 法 设 置 岁 始 与 岁 终 的 固 定 交 接 日。《周 易·系 辞

下》曰：“上古结绳而治”，［１３６］５６这就包括结绳记候、结绳记历。如果只用结绳记日记月，即使以朔望周 期 定

历月长度，以月相定日序（如用“初吉”“既生霸”“既 望”“既 死 霸”等 月 相 词 语），也 只 能 认 识 到 每 个 月 的 月

相都相同，各个盈虚周期终而复始。只有以冬至为起算点，以六十甲子循环 进 行 全 年 连 续 纪 日，才 能 测 算

岁实的长度，即用圭表连续四年 实 测 冬 至，得 出 四 年 的 总 日 数１　４６１日，平 均 每 年 为３６５．２５日。然 后 确

定置闰规则，对朔望月所得一年长度加以调整，使之接近回归年长度。《尧典》只 纪 四 时，没 有 使 用 干 支 纪

日法，就无法形成一年３６６日的认识。如果说《尧典》所述内容为上古情形是可信 的，一 是 因 其 测 时 方 法，

只有辨识物候、星象、日出方位；二是因其纪时方法，只纪四季，没有使用干支 纪 时。而 这 两 个 可 信 之 处 又

足以证明当时能够认识“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不可信的。也就是说，其测 时 方 法 与 纪 时 方 法 属 于 上 古

史料，而其历 年 长 度 数 值 则 属 于 战 国 以 后 的 认 识。《易 传·系 辞 上》所 谓：“凡 三 百 有 六 十，当 期 之

日。”［１３６］５２又有《易纬乾凿度》卷上：“孔子曰：岁三百六 十 日 而 天 气 周。”［１３７］说 明 春 秋 时 期 所 沿 用 的 历 月 为

３０日，一历年１２个历月为３６０日。而《尧 典》的 一 年 长 度３６６日，更 接 近 战 国 以 后 四 分 历 的 回 归 年 长 度

①

②

《周髀算经》保留了春秋战国之前的若干史料，又吸收了汉武帝前后的一些认识成果，其成书时间可能在西汉后期。冯礼贵《〈周髀算

经〉成书年代考》认为，《周髀算经》的成书年代应在西汉初期，参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第３７－４１页。

对于以冬至特性为核心的基本概念，笔者另外有论文详述，这里 只 列 举 五 个 概 念。一 曰 终 始。如 战 国 时 著 作《灵 枢 经》：“太 一 日

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数所在日，从一处，至九日，复反于一，常如是无已，终 而 复 始。”参 见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１９６４年 版 刘 衡 如 校《灵

枢经》第２５２页。二曰刑德。如《淮南子·天文训》：“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高诱注：德，始生也）。日夏至则斗

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高诱注：刑，始杀也）。”参 见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８９年 版《淮 南 子》第３０页。三 曰 损 益。如《周 髀 算

经》：“冬至、夏至，为损益之始。术曰：置冬至晷，以夏至晷减之，余为实。”赵爽注：“冬至 晷 长，极 当 反 短，故 为 损 之 始；夏 至 晷 短，极 当 反 长，

故为益之始。”参见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赵爽等注《周髀算经》第７１页。四曰阴阳。如《淮南子·天文训》：“冬日至，则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

生。……阳气胜则日修而夜短，阴气胜则日短而夜修。”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淮南子》第３３页。五曰五行。如《春秋繁露·治 水

五行》：“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然后每隔七十二日依次为火、土、金、水用事，“水用事，……七十二日复得 木”。参 见 中 华 书 局１９７５
年版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第４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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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① 《尧典》的口传史料在形成文字时使用了一些后世的词语，附会 之 言 亦 在 所 难 免，这 就 需 要 对

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认识加以辨别。如果用后世知识去改写这种初始 文 化，就 无 法 认 识 其 中 所 蕴 含 的 特

有的思想意义，也不利于认识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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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南朝〕范晔．后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３０２９．
［６３］〔梁〕沈约．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３２９．

［６４］〔战国〕佚名．逸周书［Ｍ］．〔西晋〕孔晁，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６５］秦敬修．周易卦解［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５０．
［６６］岑仲勉．尧典的四仲中星和史记天官书的东宫苍龙是怎样错排的［Ｊ］．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５７（１）：１７２－１８０．

［６７］钱宝琮．论二十八宿之来历［Ｍ］∥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３３１．
［６８］〔宋〕王应麟．六经天文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４０．
［６９］〔清〕戴震．续天文略［Ｍ］∥戴震全书：第４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０：４１．

［７０］〔清〕孙星衍．答江处士声书论中星古今不异［Ｍ］∥问字堂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１０１．
［７１］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Ｊ］．史学与地学，１９２６（２）：４－５．
［７２］〔汉〕刘安．淮南子［Ｍ］．〔汉〕高诱，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７３］〔清〕孙星衍．问字堂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７４］〔唐〕徐坚．初学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７５］陈久金．试论陶寺祭祀遗址揭示的五行历［Ｊ］．自然科学史研究，２００７（３）：３２７－３３１．

［７６］张培瑜．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天文观测遗迹功能讨论［Ｊ］．考古，２００６（１１）：９３．
［７７］刘次沅．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学分析［Ｊ］．天文学报，２００９（１）：１１５．

［７８］〔宋〕蔡沈．书经集传［Ｍ］．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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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清〕孙星衍．汉官六种［Ｍ］．周天游，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９６．

［８０］〔唐〕魏徵，等．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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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清〕黄奭．黄氏逸书考［Ｍ］∥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２０９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４８．
［８４］〔汉〕蔡邕．月令章句［Ｍ］∥丛书集成续编：经部第１０册．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４：４２４．

［８５］〔汉〕郑玄．周礼注疏［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８６］〔清〕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１５．
［８７］〔汉〕班固，等．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１２９４．

［８８］董楚平．楚帛书“创世篇”释文释义［Ｍ］∥古文字研究：第２４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３４７．
［８９］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２５．
［９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２８３．

［９１］〔清〕王先谦．荀子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１０３．
［９２］〔元〕脱脱，等．宋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１６８９．
［９３］〔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９０４．

［９４］〔宋〕陈经．尚书详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８－１９．
［９５］〔宋〕蔡沈．书经集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２．
［９６］〔汉〕戴德．大戴礼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５３．

［９７］佚名．黄帝内经素问［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３：６３－６４．
［９８］佚名．易纬通卦验［Ｍ］．〔汉〕郑玄，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
［９９］〔清〕顾凤藻．夏小正经传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２４．

［１００］〔清〕孙希旦．礼记集解［Ｍ］．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１０１］〔清〕舒继英．乾元秘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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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明〕宋濂，等．元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１１３２．
［１０７］〔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２１册［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２８．

［１０８］佚名．越绝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５１．
［１０９］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１０７．
［１１０］〔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Ｍ］∥四库全书：第８０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１１］管子校正［Ｍ］∥诸子集成：第５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４：６３．
［１１２］〔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Ｍ］∥诸子集成：第６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４：３１．
［１１３］〔汉〕扬雄．方言［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０４．

［１１４］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２４－２２５．
［１１５］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５．
［１１６］〔唐〕金俱吒．七曜禳灾决［Ｍ］∥频伽大藏经：第６２册．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２５．

［１１７］中国天文史料汇编：第１卷［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６４．
［１１８］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星占》释文［Ｍ］∥续修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第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６．
［１１９］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Ｍ］∥中国天文学史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８．

［１２０］〔清〕方苞．史记注补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２１．
［１２１］〔清〕钱塘．史记释疑［Ｍ］∥丛书集成续编：第２１册史部．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４：３５．

［１２２］〔清〕查慎行．得树楼杂钞［Ｍ］∥丛书集成续编：第２０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９：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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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唐〕张果．张果星宗［Ｍ］∥〔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第４６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５７１３３．

［１２５］〔明〕张介宾．类经［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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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Ｊ］．文物，１９７８（８）：１５－１６．

［１２９］殷涤非．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Ｊ］．考古，１９７８（５）：３４１．

［１３０］佚名．鹖冠子［Ｍ］．〔宋〕陆佃，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２１．

［１３１］〔清〕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９９．

［１３２］佚名．周髀算经［Ｍ］．〔汉〕赵爽，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５５－５６．

［１３３］〔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１分册［Ｍ］．《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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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尔雅注疏［Ｍ］．郭璞，注；邢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９７．

［１３５］中国天文学史［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８９．

［１３６］周易［Ｍ］∥四部备要：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１３７］〔汉〕佚名．易纬乾凿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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